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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电磁辐射监测方法》（报批稿）

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健全电磁辐射环境标准体系，完善国家生态环境标准体系，满足电磁辐射环境监管需要，规范雷

达电磁辐射监测，促进雷达事业可持续发展，保障公众健康，生态环境部决定制订《雷达电磁辐射监测

方法》。

2020年，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向生态环境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以下简称技术中心）

下达《雷达设施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研究》课题研究任务；2021年，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

向技术中心下达《雷达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标准编制任务，技术中心成立标准编制组，主要成员有

曹勇、过春燕、吴科庆、范方辉、穆晨旸、吴剑、林远、刘贵龙、叶垚栋、范梦池等 10人。

1.2 工作过程

2020年 3月，成立《雷达设施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研究》课题组，并对国内外关于《雷达电磁

辐射环境监测方法》的相关文献、研究报告和标准进行了检索查阅。

2020年 5月，召开《雷达设施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研究》课题开题论证专家咨询会。

2020年 12月，课题组编制完成《雷达设施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研究报告》，组织召开课题验收

会并通过验收。

2021年 1月，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正式将《雷达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列入 2021年度

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技术中心成立《雷达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标准编制组。

2021年 2月，按照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要求，编制组完成开题论证报告和《雷达电磁辐

射环境监测方法（草案）》。

2021年 4月，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组织召开了本标准开题论证报告和草案审查会。

2021年 7月，按照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要求，编制组编制完成《雷达电磁辐射环境监测

方法（征求意见稿初稿）》及编制说明。

2021年 8月，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组织召开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技术审查会。

2022年 7 月，根据生态环境项目任务合同书（雷达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补））（BZ20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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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的要求，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结合《雷达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补充完善的情况，组织

召开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第二次技术审查会。

2022年 9月，按照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技术审查会意见，编制组编制完成《雷达电磁辐射监测

方法（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2022年 10-11月，完成《雷达电磁辐射监测方法》及编制说明意见征求工作。

2022年 12月，根据意见征求反馈情况，编制组修改并完成《雷达电磁辐射监测方法（送审稿）》

及编制说明。

2023年 3月，《雷达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一审送审稿）》及编制说明通过国家核安全专家

委员会一审审查。

2023年 5月，根据本标准一审送审稿国家核安全专家委员会专题会专家意见，编制组修改并完成

《雷达电磁辐射监测方法（二审送审稿）》及编制说明。

2023年 6月，《雷达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二审送审稿）》及编制说明通过国家核安全专家

委员会二审审查。

2023年 7月，根据本标准二审送审稿国家核安全专家委员会专题会专家意见，编制组修改并完成

《雷达电磁辐射监测方法（二审修改稿）》及编制说明。

2023年 9月，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电磁矿冶处组织召开处务会，审查《雷达电磁辐射监

测方法（报批稿）》及编制说明。

2023年 10月，按照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电磁矿冶处处务会意见，编制组修改完成《雷达

电磁辐射监测方法（报批稿）》及编制说明。

2024年 7月，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电磁矿冶处结合电磁辐射污染防治立法情况对《雷达

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报批稿）》及编制说明进行审查。

2024年 10月，根据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电磁矿冶处意见，编制组修改并完成《雷达电磁

辐射监测方法（报批稿）》及编制说明。

2024年 11月，根据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电磁矿冶处处务会（2024年第 7期）意见，编制

组修改并完成《雷达电磁辐射监测方法（报批稿）》及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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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

2.1 行业概况

雷达是利用电磁波发现目标并获取目标位置等信息的装置。雷达通过天线把发射机产生的电磁波能

量射向空间某一方向，然后处于该方向上的目标（比如飞机、船舶、降雨等）反射电磁波，雷达天线接

收此回波，送至接收设备进行数据处理并提取有关该目标的信息。

雷达在国内各民用行业的应用较为广泛，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应用的主要领域有空中监视、表面

搜索、跟踪制导、气象探测、天文和大地测量等。通常按照功能用途、技术体制、装载方式等角度进行

分类。按功能用途可以分为空中交通管制雷达、场面监视雷达、船舶交通管制服务雷达、气象雷达等；

按技术体制可以分为一次雷达、二次雷达、无源雷达、电扫描雷达、机械扫描雷达、脉冲雷达、连续波

雷达等；按照装载方式可以分为陆基雷达、车载雷达、机载雷达、船用雷达等。

根据《全国电磁辐射设备（设施）申报登记总结报告》（2009年）的统计数据，雷达发射台共计

505个，标称总功率合计约 5×104kW。按发射天线型式统计，水平对称天线占 15%，直立天线占 6%，

抛物面天线占 45%，引向天线占 5%，其他天线型式占 29%。按照发射天线极化方式统计，垂直极化天

线占 28%，水平极化天线占 42%，圆极化天线占 4%，其他极化类型占 26%。近些年来民用雷达发展迅

速，行业规模快速增长，仅以浙江省气象雷达建设为例，“十四五”期间在现有 S波段天气雷达组网的

基础上，还要加密建设 X波段天气雷达，建设的 X波段雷达将多达 95个。

近年来，微电子技术、电子器件和数字化的迅猛发展极大提高了雷达的性能并显著扩展了雷达的应

用范围。雷达技术的发展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雷达的信号处理机制造技术更为精巧、复杂，随

着对空间杂波和电磁环境的不断研究，雷达已明显改善严重杂波背景下检测小运动目标的性能，使得动

目标显示及脉冲多普勒体制雷达有了广泛的应用；二是，数字技术和新型器件的应用紧密结合，能够快

速、方便地产生和处理各类复杂电磁信号波形，使雷达能够同时获取高的目标分辨性能和好的目标探测

能力，同时，数据处理也得到相应快速发展，能够在目标数据中提取更多的有用信息；三是，相控阵雷

达应用广泛，利用相控阵雷达天线波束形状和扫描方式可以灵活、快速地形成和变化，通过采取数据处

理、计算机管理和控制，使相控阵雷达具有多功能、多目标、高数据率和高可靠性等优点，结合成熟的

微波固态器件和多波段 T/R（回波信号的幅度与透射信号的幅度之比）组件，加速了有源相控阵雷达的

发展与应用。

2.2 环境保护管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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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雷达技术的迅速发展，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新建设施日益增多，与此同时，雷达电磁辐射的环

境影响不可忽视，日渐受到公众关注。电磁辐射监测工作是做好雷达环境管理的基础，为进一步加强国

家电磁环境管理，完善生态环境标准体系建设，出台雷达电磁辐射监测技术规范尤为重要。

雷达具有独特的电磁辐射特性，比如架设形式（高台架设或平地架设）、发射信号的连续性（连续

波或脉冲波）、波束扫描方式（机械扫描或电扫描）以及运行工作模式（适应不同探测目的），与其他

电磁辐射发射设施有较大区别。因此在监测方法上与其他电磁辐射发射设施也有所不同，具体体现为：

第一，对于脉冲电磁波，除了任意连续 6分钟的方均根值（RMS值）满足限值要求之外，其功率密度

瞬时峰值不能超过均方根控制限值的 1000倍，或场强的瞬时峰值不应超过方均根控制限值的 32倍。也

就是需同时满足瞬时峰值限值与任意连续 6分钟内均方根值限值要求；雷达脉冲电磁波具有较低的平均

功率和极高的峰值功率，GB 8702-2014规定了电磁环境中控制公众曝露的电磁场限值。对于脉冲电磁

波，除了任意连续 6分钟的方均根值（RMS值）满足限值要求之外，其功率密度瞬时峰值不能超过均

方根控制限值的 1000倍，或场强的瞬时峰值不应超过方均根控制限值的 32倍（这里的峰值不是方均根

值的最大值）。因此，脉冲雷达电磁辐射监测，需要测量其方均根值和瞬时峰值，所选用的测试仪器应

具有方均根值检波和瞬时峰值检波功能。第二，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由选频仪主机和场强探头组成，

根据《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 10.2—1996，以下简称《导则》），

电场探头由三个相互正交的偶极子天线组成，不依赖场的极化方向，当三副正交偶极子天线组成探头时，

它可以分别接收 x、y、z三个方向的场分量，磁场探头有三个相互正交环天线组成，对测量仪器同时提

出了电性能要求，即决定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测量不确定度（测量准确度）的参数主要为探头频率响

应、探头各向同性及探头线性度等，动态范围和探头检出限值对仪器实际监测也有较大影响。

目前，雷达电磁辐射监测仍按照《导则》执行，缺少细化的具体监测要求。《导则》作为电磁辐射

监测的指导方法，适用于所有电磁辐射设施和环境监测，制订时间也较为久远，经过近二十余年的实践，

监测中众多技术问题尚未细化明确，包括监测仪器的选择、监测因子和指标的选取、监测点位的选择（电

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及断面监测）、监测读数方式（方均根值和瞬时峰值）等，随着雷达探测技术的迅

猛发展，各种应用不断涌现，需要对监测进行细化和进一步规范。因此，制订雷达电磁辐射监测方法急

为迫切。

综上所述，为保护公众健康，保障电磁辐射环境安全，促进雷达发射设施的建设、运行，规范雷达

发射台的电磁辐射监测，有效配合公众曝露限值在环境管理工作中的执行，有必要制定专门针对雷达电

磁辐射的监测方法。制订雷达电磁辐射监测方法是评价雷达电磁辐射环境影响的技术基础，也是完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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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磁辐射环境质量标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规范雷达电磁辐射监测、环境影响评价及环境管

理具有重要意义。

3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3.1 国内相关标准

经调研，与雷达电磁辐射监测有关的国内标准情况见表 3.1-1。

表 3.1-1 国内雷达电磁辐射监测相关标准

类别 标准名称 颁布部门 备注

环境质量标准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
原环境保护部

规定了电磁环境中控制公众曝露的

电场、磁场、电磁场（1Hz~300GHz）

的场量限值、评价方法和相关设施

（设备）的豁免范围。适用于电磁

环境中控制公众曝露的评价和管

理。

环境监测标准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

（HJ/T 10.2—1996）

原国家环境保护局

规定了电磁辐射监测仪器、电磁辐

射污染源监测方法、一般环境电磁

辐射测量方法和环境质量预测的场

强计算。

国家军用标准

电磁辐射暴露限值和测量

方法（GJB5313A—2017）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

部

规定了 1Hz~300GHz电磁辐射环境

中作业区辐射区和生活区辐射暴露

限值、测量和评价方法。

系统电磁环境效应试验方

法（GJB8848—2016）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

部

规定了系统电磁环境效应试验方

法，适用于各种武器系统，包括飞

机、舰船、空间和地面系统及其相

关军械等。

3.2 国外相关标准

经调研，与雷达电磁辐射监测有关的国际标准情况见表 3.2-1。

表 3.2-1 国外雷达电磁辐射监测相关标准

类别 标准名称 颁布国家/组织 备注

电磁环境曝露限值

标准

ICNIRP Guidelines for limiting

exposure to electromagnetic fields

（100 kHz to 300 GHz）

国际非电离辐

射防护委员会

本 导 则 描 述 的 是 曝 露 在

100kHz-300GHz 频段范围内电磁

场中的人体保护措施。本文取代

了 ICNIRP（1998）射频导则的 100

kHz 至 300 GHz 频段部分，以及

ICNIRP（2010）低频导则 100 kHz

至 10 MHz 频段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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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标准名称 颁布国家/组织 备注

IEEE Standard for Safety Levels

with Respect to Human Exposure

to Electric， Magnetic ， an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0 Hz to

300 GHz（IEEE C95.1—2019）

电气与电子工

程师协会

本标准给出了在 0 Hz至 300 GHz

频率范围内曝露于电场、磁场和

电磁场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既定不

利影响的保护安全限值。这些接

触限值一般适用于受限环境中允

许的人员和非受限环境中的一般

公众。

电磁环境监测标准

IEEE Recommended Practice for

Measurements and Computations

of Electric， Magnetic， an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with

Respect to Human Exposure to

Such Fields， 0 Hz to 300 GHz

（IEEE C95.3—2021）

电气与电子工

程师协会

描述了在 0Hz 至 300GHz 频率范

围内，人类曝露于电场和（或）

磁场（统称电磁场）的相关度量

的计算和测量方法的开发、验证

和应用的最佳实践。本推荐方法

取代了 IEEE标准 C95.3™—2002

和 IEEE标准 C95.3.1™—2010。

Guide for the measurement and the

evaluation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s in the frequency range 10

kHz - 300 GHz， with reference to

the human exposure

Appendix B： Measurements and

evaluation of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s generated by radar systems

意大利电工委

员会

关于人体曝露在 10 kHz-300 GHz

频率范围内电磁场的测量和评估

指南 附录 B：测量和评估雷达系

统产生的电磁场

4 编制目的、依据、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编制目的

规范雷达电磁辐射环境监测工作，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科学、准确地确定雷达运行时电磁辐射环境

影响程度、范围和采取防护措施提供技术支持。

4.2 编制依据

（1） 《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17号）

（2） 《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制修订工作规则》（国环规法规〔2020〕4号）

（3）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

（4）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

（5） 《电工术语 基本术语》（GB/T 2900.1—2008）

（6） 《电工术语 雷达》（GB/T3784—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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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通用雷达站设计标准》（GB 51418—2020）

（8） 《雷达手册》（第三版），【美】 Merrill I.Skolnik

（9） 《船舶交通管理系统》（GB/T 39277—2020）

（10） 《船舶交通管理系统（VTS）建设规范》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

（11）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 10.2—1996）

（12）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标准》（HJ/T 10.3—1996）

（13） 《Fundamentals of Spectrum_Analysis》，C Rauscher，V Janssen，R Minihold - 《Rohde

& Schwarz》，2001

（14） 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限制电磁场曝露导则》 (100 kHz-300 GHz，2020年)。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频率划分规定》（2023 年 4 月 2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第 1 次

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16） 《雷达无线电管理规定(试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部无[2025]22 号，2025 年 1 月

24 日印发，2026年 1月 1日 起施行）。

4.3 编制基本原则

方法的编制力求做到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统一，做到与相关行业导则的协调一致，为雷达电磁辐射

监测提供可靠依据，主要编制原则包括：

（1）标准编写格式按国家标准 GB/T1.1的规定；

（2）注意与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3）编写过程中贯彻国家关于积极采用国际标准的政策，并密切结合我国国情，做到技术先进合

理、使用方便、切实可行。

4.4 技术路线

开展前期研究工作，调研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组织现场试验监测，细化标准文本编制，明确雷

达电磁辐射监测条件（环境条件、仪器条件、监测工况）、监测方法、质量保证要求等内容，加强了监

测方法的科学性、严谨性，规范了雷达电磁辐射监测方法，确保监测工作有章可循、生态环境保护管理

工作有据可依。

5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5.1 关于“前言”

本章按照《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17号）、《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制修订工作

https://xueshu.baidu.com/s?wd=author:(C%20Rauscher)%20&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person
https://xueshu.baidu.com/s?wd=author:(V%20Janssen)%20&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person
https://xueshu.baidu.com/s?wd=author:(R%20Minihold)%20&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person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cmd=jump&wd=journaluri:(3131311f0569c5c1)%20%E3%80%8ARohde%20&%20Schwarz%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publish&sort=sc_cited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data/journal?cmd=jump&wd=journaluri:(3131311f0569c5c1)%20%E3%80%8ARohde%20&%20Schwarz%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publish&sort=sc_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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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国环规法规〔2020〕4号）以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GB/T 1.1—2020）的要求，给出了本标准的编制目的、内容、提出单位、起草单位、批准单位、实施

时间、解释单位等内容。

5.2 关于“适用范围”

本标准主要规定了具有固定站址的雷达产生的射频电磁场的监测方法，方法的监测对象主要是空中

交通管制雷达、气象雷达、场面监视雷达(监测及着陆引导)以及船舶交通管制服务雷达等固定站址的雷

达，不包括激光雷达、超声波雷达等利用光、声等其他信号载体的雷达。本标准的制订目的是服务于雷

达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因此，本标准的适用对象为纳入建设项目（通常指固定资产投资管理的项目）

范围的具有固定站址的雷达。

参照《通用雷达站设计标准》（GB 51418—2020）和《雷达手册》（第三版）的规定以及通过对

国内部分雷达设施的实地调研，常见纳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雷达站主要包括空中交通管制雷达、

气象雷达、机场场面监视雷达和船舶交通管理系统（VTS）岸基雷达四种具有固定站址的雷达类型。上

述四类典型固定站址雷达在民用行业中应用较多，其等效辐射功率一般在 GB8702规定的豁免水平以

上，且有利于通过识别用途的方式进行区分。具体分类和典型代表可见表 5.2-1。

表5.2-1 常见通用固定站址雷达一览表

序号 雷达类型 适用典型雷达

1 空中交通管制雷达 空管一次监视雷达、空管二次监视雷达

2 气象雷达 测风雷达、天气雷达、测云雷达

3 机场场面监视雷达 机场监视雷达

4 船舶交通管理系统（VTS）岸基雷达 船舶交通管制服务雷达

空中交通管制雷达，也称飞行管制雷达、航行管制雷达，可分为一次（监控）雷达、二次（监控）

雷达和导航雷达等。一次（监控）雷达工作频率为：L 波段 1250MHz~1350MHz；S 波段

2700MHz~3000MHz。二次（监控）雷达询问（发射）频率为：1030MHz，应答（接收）频率为：1090MHz。

空中交通管制雷达工作的特点是天线旋转，发射脉冲电磁波，波束扫描空域，区别在于一次雷达发射并

接收反射的电磁波，而二次雷达发射信号并接收应答信号。空中交通管制雷达发射峰值功率一般在几千

瓦到几百千瓦。

气象雷达包括测风雷达、天气雷达和测云雷达等，按频率可分为 S 波段、C波段、X 波段和 L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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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等。S 波段：2700MHz~3000MHz；C波段：5300MHz~5700MHz；X 波段：9300MHz~9500MHz；L

波段：1270MHz~1295MHz和 1300MHz~1375MHz。气象雷达的扫描范围可调，按照探测目的不同有多

种工作模式，完成体积扫描、扇扫和任意指向扫描等。气象雷达发射峰值功率一般在几千瓦到几百千瓦。

机场场面监视雷达按频率可分为 X 波段和 Ku 波段。X 波段：9000MHz~9500MHz；Ku 波段：

12GHz~18GHz。监视雷达的工作特点是天线旋转，向地面扫描，水平波束窄，垂直波束宽，可根据工

作需要采用软件等手段设置扫描范围。场面监视雷达发射峰值功率一般在几十千瓦。

船舶交通管理系统（VTS）岸基雷达，VTS是船舶交通管理系统（Vessel Traffic Services）的缩写，

VTS岸基雷达被港口和海岸事务机构用来从陆地上对船只进行警戒的雷达。工作于 3GHz或 9GHz波段。

该型雷达的特点是对指定区域内船舶运动的组合与船舶行为的总体所实施的管理，用于增进船舶交通安

全和提高效率以及保护环境。岸基水面监视雷达通常其回波为单一频率，在一个天线旋转周期内一次扫

描而成。在空间环境和目标环境多变的情况下，电磁波频率选择性快衰和多样的目标时间相关特性，会

让传统的单频/单扫描雷达不具备全天时卓越的探测性能。因此，受海杂波、雨杂波以及港口复杂电磁

环境的影响，不可避免地产生海杂波、雨杂波以及各类假回波，影响对水上交通态势的准确观察和判断。

上述雷达在行业应用中较为广泛，其等效辐射功率一般均超出《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

2014）规定的豁免范围，是环境保护重点关注的对象。因此，提出本标准适用于固定站址雷达的电磁辐

射监测，能够满足对雷达探测主要应用的空中交通管制雷达、气象雷达、场面监视雷达和船舶交通管制

服务雷达的电磁辐射监测。而对于其他雷达的电磁辐射监测可根据本标准提出的技术要求参照执行。

5.3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列出标准中规范性引用的文件，该文件经过标准条文的引用后，成为标准应用时必不可少的文

件。

为规范对电磁辐射监测数据的处理，规定了对监测数据进行修约应按照《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

的表示和判定》（GB/T 8170—2019）执行。

5.4 关于“术语和定义”

本章给出了相关术语及定义。

依据《电工术语 雷达》（GB/T3784—2009），给出了“雷达”的定义，同时采用“气象雷达”的

定义，便于监管衔接。

雷达 ra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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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电磁波发现目标并获取目标位置等信息的装置。

注：术语“雷达（radar）”是“无线电探测和测距（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的缩写。

本标准涉及的固定站址雷达术语内容如下：

气象雷达 meteorological radar

用来探测大气中云和降水等气象目标以及风、温度、压力、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雷达的总称，包括测

风雷达、天气雷达和测云雷达等。

依据《雷达无线电管理规定(试行)》有关“雷达定义与释义”采用了“空中交通管制雷达”、“机

场场面监视雷达”和“船舶交通管理系统（VTS）岸基雷达”的定义，便于监管衔接。

空中交通管制雷达 air traffic control radar

用来监视、指挥航空器按规定航线飞行或在机场起落、为飞行管制系统提供空中航空器信息的雷达，

包括远程航路监视雷达、近程机场监视雷达和二次监视雷达等。

机场场面监视雷达 irport surface surveillance radar

通过辐射电磁波，并检测、处理地面物体对辐射电磁波的发射信号，实现信号覆盖范围内所关注目

标（航空器、车辆、障碍物等）检测和监测的雷达。

船舶交通管理系统（VTS）岸基雷达 VTS shore-based radar

设置于港口等区域用于在一定水域内以保证航行船舶安全和效率的管理系统的雷达。

5.5 关于“监测条件”

5.5.1 环境条件

对环境条件提出明确的要求。通常雷达需要在无雨、无雾、无雪的天气环境条件中运行，且温度、

湿度等环境条件对射频电磁场的影响不明显。参考《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

（HJ/T 10.2—1996）以及其他电磁辐射设施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的规定，并结合仪器实际使用要求，提

出监测时环境条件应符合的要求。

5.5.2 监测仪器

5.5.2.1 基本要求

对雷达的电磁辐射监测主要关注的是雷达产生的电磁辐射贡献值，以及参考《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

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 10.2—1996）的要求，因此需要选择具备选频功能且监测仪器应

具备选频功能和峰值检波功能的电磁辐射监测仪器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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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选频式宽带电磁辐射监测仪不具备频率分辨能力，无法开展频点监测；其次非选频式宽带电磁辐

射监测仪监测结果为全频段监测值，无法准确对标雷达频段电磁环境控制限值，不易判定监测结果是否

达标。故本标准不推荐采用非选频式宽带电磁辐射监测仪。

具备选频功能的电磁辐射监测仪器通常是对特定频率范围的电磁波进行频谱分析和监测，故本标准

明确“监测仪器的工作性能应满足待测电磁场要求，工作频率能够覆盖所监测雷达的发射频率。”

根据监测仪器的配置，对其采用的全向天线或单轴天线做了明确的要求。详见 5.6.2.2 监测仪器电

性能基本要求。

依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的要求，环境中电场、磁场、电磁场场量参数应满

足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在 0.1MHz~300GHz频率范围内，场量参数是任意连续 6分钟内的方均根值。

同时，对于脉冲电磁波，其功率密度的瞬时峰值或场强的瞬时峰值要满足相关限值要求。因此，仪器监

测结果应为场量的方均根值和瞬时峰值。

明确“监测仪器的检波方式应为方均根值检波方式，监测仪器应具备任意测量时段方均根值的读取

功能。”方均根值检波又称为有效值检波或者均方根检波，它计算分配到每个像素点内所有采样点的数

值，计算结果对应频谱内的信号功率。在计算有效值时，所有采样点的数值均采用线性刻度。有效值可

通过下式得出：





N

i
iRMS v

N
V

1

21

式中：VRMS为电压的有效值(单位： V)；N为每个像素点所分配的采样点的个数；vi 为每个采样点

的包络电压数值(单位： V)。

再根据阻抗值 R就可以计算出信号的实际功率：

RVP RMS /2

在使用方均根值检波时，增加扫描时间，会使参与计算的采样点增多，起到平滑轨迹的作用。但是

不允许通过减小视频滤波器带宽或者踪迹平均来平滑显示轨迹，因为这样做会使显示数值变小，造成失

真。在使用方均根值检波时，视频滤波器带宽须大于等于 3倍的分辨滤波器带宽。

明确“若监测对象为脉冲电磁波，仪器还应具备峰值检波功能。”峰值检波的作用是从每个像素点

中取出峰值点并显示出来。即使像素点宽度远大于分辨滤波器带宽，也不会发生输入信号丢失的情况。

而当扫描时间很短，且像素点宽度远小于分辨滤波器带宽时，其显示数值和采样检波相同，这是因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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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像素点中的采样点只有一个。峰值检波是很多频谱仪的原始设置检波方式，可见它是最常用的检波方

式之一。峰值检波的用途很广，除连续波信号外，还可以用来测试脉冲信号，同时也是电磁兼容性测试

中常用的检波方式。

以上检波方式原理，参考 Rauscher C, Janssen V, Minihold R. Fundamentals of Spectrum Analysis[M].

Rohde & Schwarz, 2001.等文献。

5.5.2.2 监测仪器电性能基本要求

决定仪器本身不确定度（测量准确度）的参数主要为频率响应、各向同性及线性度等。动态范围和

检出限值对仪器实际监测也有较大影响。

（1）频率响应

频率响应用于衡量监测仪器对于相同幅度不同频率信号的响应能力差异，选频式测量仪器的传感器

是天线，天线在工作的频率范围内，对不同频率信号的接收能力是不一样的（也就是天线因子不一样）。

对于 900MHz~3GHz频段范围，频率响应±1.5dB，就是测量频率范围内各个频点的测量值与基准值之间

的偏差都必须不大于 1.5dB。对于<900MH和>3GHz频段范围，频率响应±3dB，就是测量频率范围内各

个频点的测量值与基准值之间的偏差都必须不大于 3dB。频率响应误差越大，测量的不确定越大。

0X
Xlg20）频率响应（dB （其中 X为标准场强值，X0为实际测量值）

举例分析：

标准场强值为 E0，对应的功率密度为 P0，则 P0=E02/377。

电场测量值为 E，如果 E比 E0大 3dB，即 3dB=20×log10（E/E0），E/E0=10^（3/20）=1.141。

电场测量值为 E，如果 E比 E0小 3dB，即-3dB=20×log10（E/E0），E/E0=10^（-3/20）=0.707。

电场测量值为 E对应的功率密度为 P，P=E2/377，如果 E比 E0大 3dB，也就是 P比 P0大 3dB，则

3dB=10×log10（P/P0），P/P0=10^（3/10）=2。

如果 E比 E0小 3dB，也就是 P比 P0小 3dB，则-3dB=10×log10（P/P0），P/P0=10^（-3/10）=0.5。

10×log10（P/P0）=10×log10（E2/E02）=20×log10（E/E0）

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具有频谱分析能力，可以逐个频点校准（也就是不同频率使用不同的天线因

子）来改善天线的频率响应。

（2）线性度

线性度是描述传感器静态特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以被测输入量处于稳定状态为前提。在规定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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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校准曲线与拟合直线间的最大偏差（ΔYmax）与满量程输出（Y）的百分比，称为线性度（线性

度又称为“非线性误差”）。

在电磁辐射测量中，线性度是指一个固定频率的电磁波信号，在不同发射功率时所测量的数值与标

准数值的最大偏差。

0

lg20d
X
X

B ）线性度（ （其中 X为标准场强值，X0为实际测量值）

（3）动态范围

动态范围用于衡量测量仪器对于幅度快速变化的信号的测量能力。动态范围不同于测量量程，有的

仪器是有量程档位选择的，可以通过控制测试链路中的衰减器或者放大器来选择不同的量程档位。实际

上，对于快速变化信号，电磁测量仪器是无法及时的跟上信号变化的幅度来调整量程的，动态范围是在

不进行量程切换情况下的所能测量信号幅度的范围（满足测量准确度要求）。

min

maxlg20
X
XdB ）动态范围（ （其中 Xmax为场强测量仪器量程最大值，Xmin为场强测量仪器量程

最小值）

比如动态范围为 60dB，其测量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为 1000，如果电场强度最小值为 0.1V/m，电场

强度最大值为 100V/m。

（4）检出限

监测仪器的天线（探头）检出限表示能够测量出的最大、最小的场强值。它能代表仪器监测最大、

最小量值，上检出限越大，则能测的场强值越大；下检出限越小，则仪器的灵敏度越好，意味着监测能

力越强，覆盖范围越广，适用度越好。

（5）频率误差

在电磁辐射测量中，频率误差是指设置的测量频率与实际测量的频率之间的误差。频率误差的要求

为 10-3数量级。该参数相对于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较为重要，比如我们测试一个 600kHz 的电磁波信

号，我们将选频电磁辐射仪器的测量频率误差应优于±0.6kHz。通过对仪器厂家调研，主流选频式电磁

辐射监测仪均能满足频率误差小于被测频率 10-3数量级要求。

（6）各向同性

各向同性是衡量测量仪器对不同入射方向和不同极化方向的电磁场的响应能力差异。前面的原理分

析可知，选频式三个天线都是正交的，理论上天线之间没有差异。但是实际上由于工艺等原因，1）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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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天线性能有差异；2）天线和天线之间没有严格的正交，天线和天线之间相互耦合，3）选频式测量仪

天线的输出同轴射频线，同轴射频线和偶极子天线之间相互耦合。这就导致了实际上天线对于不同方向

入射、不同极化方向的电磁场测量存在差异。各向同性测试示例：在暗室中，用信号源、功放及喇叭天

线在测试点位处产生一个特定幅度，特定频率的电场，将测量天线放置在测试点位，天线支杆与场的极

化方向呈 54.7°夹角，让天线围绕着支杆旋转，每旋转 30°方向记录一个场强测试值。记录电场最大值

Emax 和最小值 Emin，通过以下公式计算该天线的各向同性：

dB
EE

EA )lg(20
minmax

max

理论上各向同性越小越好，越小测量不确定度越小。当前各个电磁辐射监测仪器设备厂家的技术水

平、工艺水平所限，高阻线中传输的直流检波信号，高阻线对被测量的射频电磁场信号呈现出很大的衰

减特性，高阻线所接收射频电磁信号几乎全部被消耗掉，不会再次激发出来。因此高阻线和三个偶极子

天线之间的耦合非常小。

参考 IEC62232：2017中 B3.1.2.2中表 B.6对选频功能的电磁辐射监测仪器电性能基本要求做了如

下规定，见具体表 5.5-1：

表 5.5-1 选频功能的电磁辐射监测仪器要求（IEC62232：2017 B3.1.2.2中表 B.6）

频率响应 最低检测水平
动态

范围
线性度 各向同性 a

900MHz-3GHz ±1.5dB
<0.01mW/m2（0.06V/m）

测量带宽中的信噪比至

少为 10dB

>60dB ±1.5dB

<900MHz：<2dB

900MHz-3GHz：<3dB

>3GHz：<5dB

<900MHz和>3GHz

±3dB

用于要测量的频率

a 建议使用具有各向同性响应的测量天线。如果对测量进行后处理以获得总场强（等效于各向同性天线

的测量），则允许使用单轴（例如偶极子）和定向测量天线。

从参数设置上来看，我国的 HJ/T 10.2—1996 与 IEC62232：2017 推荐的标准对选频功能的电磁辐

射监测仪器的电性能都有不同的要求；从参数具体要求来看，我国的 HJ/T 10.2—1996与 IEC62232：2017

推荐的标准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综上，全向天线电磁辐射监测仪器的电性能基本要求以及出处见表 5.5-2。

表 5.5-2 全向天线电磁辐射监测仪器的电性能基本要求

项目 电场指标 备注

频率响应
900 MHz~3 GHz，最大允许误差：±1.5 dB

<900 MHz，或>3 GHz，最大允许误差：±3 dB

参考 IEC62232：2017（900MHz-3GHz：

±1.5dB；< 900 MHz 和> 3 GHz：

±3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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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度 最大允许误差：±1.5 dB 参考 IEC62232：2017（±1.5dB）

动态范围 >60dB 参考 IEC62232：2017（>60dB）

检出限
检出下限≤0.05 V/m，且检出上限≥100 V/m，脉冲

峰值≥400 V/m

下检出限：参考 HJ 10.2和 HJ

972—2018：2017（＜0.05V/m）；

上检出限：仪器调研结果得出；

脉冲峰值检出限：仪器调研结果得出。

被测频率相对

误差
最大允许误差：±1×10-3

结合 HJ 10.2及普遍使用仪器指标，得

出频率误差应小于被测频率的 10-3数

量级

全向天线

各向同性

<900 MHz，最大允许误差：2 dB

900 MHz~3 GHz：最大允许误差：3 dB

>3 GHz：最大允许误差：5 dB

参考 IEC62232：2017（<900MHz：

<2dB；900MHz-3GHz：<3dB；>3GHz：

<5dB）。

单轴天线电磁辐射监测仪器的电性能基本要求出处见表 5.5-3。

表 5.5-3 单轴天线电磁辐射监测仪器的电性能基本要求

项目 电场指标 备注

频率响应
900 MHz~3 GHz，最大允许误差：±1.5 dB

<900 MHz和>3 GHz，最大允许误差：±3 dB

参考 IEC62232：2017（900MHz-3GHz：

±1.5dB；< 900 MHz 和> 3 GHz：

±3dB）

线性度 最大允许误差：±2 dB
参考 IEC62232：2017以及仪器调研结

果得出。

动态范围 >60dB 参考 IEC62232：2017（>60dB）

检出限
检出下限≤0.05 V/m，且检出上限≥80 V/m，脉冲

峰值≥400 V/m

下检出限：参考 HJ 10.2和 HJ

972—2018：2017（＜0.05V/m）；

上检出限：仪器调研结果得出；

脉冲峰值检出限：仪器调研结果得出。

被测频率相对

误差
最大允许误差：±1×10-3

结合 HJ 10.2及普遍使用仪器指标，得

出频率误差应小于被测频率的 10-3数

量级

5.5.3 监测工况

本标准规定了雷达电磁辐射监测需依据被监测雷达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能够全面掌握雷达运

行的正常工况和最不利影响工况，监测前制订监测方案，能够指导现场监测。

为了更科学地监测雷达电磁辐射对环境的影响，监测时应满足以下工况要求：监测应在空中交通管

制雷达、气象雷达、机场场面监视雷达以及船舶交通管理系统（VTS）岸基雷达正常运行状态下进行，

同时还应考虑不同工作模式下雷达天线与监测点位的相对位置和角度关系，选择被测雷达的典型工作模

式进行监测。

首先，雷达根据具体的探测需求，在其运行时均有特定的运行设置，并且在正常运行状态下稳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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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总体上其对周围电磁辐射环境影响也是相对固定的，因此不需要强制要求雷达在其最大发射功率下

进行监测，而且在实际工作中通常也无法做到。

其次，根据探测目的，雷达可能会有不同的工作模式。以多普勒天气雷达为例，可根据天气实况转

换工作模式，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进行体积扫描、扇面扫描或其他指向扫描。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下，雷

达的扫描范围、天线俯仰角度、扫描速率、重复周期等参数均将对监测结果产生影响，故应结合雷达的

工作模式进行具体的分析，选择扫描范围与敏感目标区域重合多，天线俯仰角度相对较低、重复周期相

对较多的工作模式进行监测。

5.6 关于“监测目的和方法”

5.6.1 监测目的

明确监测目的是掌握和评价雷达产生的电磁辐射对环境的影响水平，为环境监督管理提供依据，为

公众提供环境信息。

5.6.2 资料收集

明确监测前应收集和掌握的相应信息。收集的信息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批复，雷达的基

本信息和雷达主要技术参数。

其中，雷达的基本信息，包括雷达名称、建设地点、雷达周边环境、地形地貌、功能用途、天线类

型、架设方式、架设高度、天线俯仰角度、扫描方式、扫描速率和工作模式等。相关信息的要求和作用

说明如下：

（1）雷达名称、建设地点、雷达周边环境、地形地貌、功能用途，属于建设项目的常规信息，主

要用于雷达建设项目在实施监测工作之前的确认以及对其辐射特性的识别。

（2）天线类型，雷达天线是实现电磁波发射和接收的装置，主要类型包括抛物面天线、端射天线、

相控阵天线等，不同的天线类型因其不同的技术特点而采取不同的扫描方式，需要根据其特点布设断面

监测点位。（参考 GB/T 3784—2009 电工术语 雷达 3.1.1 和 GB/T 14733—2008 电信术语 天线

712-03-08/712-03-10/712-03-20）

（3）架设方式，包括高台架设方式、平地架设方式等。从所监测雷达的外观上可以直观的识别架

设方式，部分雷达外围有天线罩保护。（参考 GB 51418—2020 通用雷达站设计标准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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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架设高度，指发射天线距离地面的高度，单位为 m。为符合探测要求，部分雷达天线一般架

设在天线塔上，在监测雷达附近的多层（或高层）建筑物时，应结合雷达的扫描范围，关注与雷达架设

高度接近的楼层，并作为重点监测对象。（参考 GB 51418—2020 通用雷达站设计标准 6.2）

（5）扫描范围，是指波束扫描的最大方位角范围和俯仰角范围。方位角范围可以是水平面 360°一

周或者其中一部分角度。雷达天线发射主波束与水平面之间的角度，在水平面以上为仰角，在水平面以

下为俯角，单位为°。结合雷达的架设高度和天线俯仰角度，可以初步判断雷达对周围电磁环境影响相

对不利的位置。（参考 GB/T 3784—2009 电工术语 雷达 2.2.1.23）

（6）扫描方式，是指为覆盖规定的探测空域而采用的波束的扫描方式，按照实现方式可分为机械

扫描和电扫描。机械扫描利用机械转动天线实现波束的扫描，通常在现场（或在天线罩内）可以观察到

旋转的天线，旋转角度范围以内是监测重点范围。电扫描采用电控的方法快速改变天线波束指向，一般

在现场无法直观的观察到波束的变化，需要由建设单位或天线设计单位给出天线波束指向并定位。（参

考 GB/T 3784—2009 电工术语 雷达 2.2.1.18/2.2.1.19/2.2.1.22/2.1.3.6/2.1.3.7）

（7）扫描速率，是指单位时间内雷达波束扫描的角度，通常也可以表达为单位时间内波束扫描（或

者天线旋转）的圈数。扫描速度将决定在一定时间内接受到雷达照射的次数和时长。（参考 GB/T

3784—2009 电工术语 雷达 3.1.33）

（8）工作模式，指雷达为适应不同的目标、不同的干扰环境或不同的使用情况而采用的工作方式。

以多普勒天气雷达为例，可根据天气实况转换工作模式，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进行体积扫描、扇面扫描

或其他指向扫描。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下，雷达的扫描范围、天线俯仰角度、扫描速率、重复周期等参数

均将对监测结果产生影响，故因结合雷达的工作模式进行具体的分析。（参考 GB/T 3784—2009 电工

术语 雷达 2.2.1.16）

雷达主要技术参数，包括发射功率（平均功率、峰包功率）、工作频率范围、波形、脉冲宽度、脉

冲间隔、天线增益、天线方向性图等参数。相关参数的要求和作用说明如下：

（1）发射机功率，是雷达发射机的输出功率，可以用平均功率和峰值功率表示，单位为W或 kW。

平均功率指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发射机在调制中以所遇到的最低频率周期相比的足够长的时间间隔内，

供给天线馈线的平均功率。峰值功率，也可称峰包功率，指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发射机在调制包络最高

峰的一个射频周期内，供给天线馈线的功率。（参考 GB/T 13622—2012 无线电管理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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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频率范围，指雷达发射的电磁波频率，通常单位为MHz 或 GHz。在监测中，应该根据

雷达的工作频率范围选择合适的监测仪器，针对工作频率范围开展监测。（参考 GB/T 3784—2009 电

工术语 雷达 2.2.1.11）

（3）波形，根据持续时间的长短，雷达发出的电磁波可以分为连续波和脉冲波。连续波指介质中

质点振动持续时间为无穷的波动。脉冲波是指振动持续时间有限（单个或间发）的波动。发射和（或）

接收连续射频信号的雷达，称为连续波雷达。发射射频脉冲信号的雷达，称为脉冲雷达。（参考 GB/T

3784—2009 电工术语 雷达 2.1.3.20/2.1.3.13）

（4）脉冲宽度，是指脉冲包络上升沿和下降沿半幅度点（0.5A）之间的时间间隔，通常单位为 ms

或μs。（参考MH/T 4017—2004 空中交通管制 S波段一次监视雷达设备技术规范 3.12）

（5）脉冲间隔，第一个脉冲上升沿半幅度点（0.5A）和第二个脉冲上升沿半幅度点之间的时间间

隔，通常单位为 ms 或μs。（参考MH/T 4017—2004 空中交通管制 S 波段一次监视雷达设备技术规范

3.15）

（6）占空比，脉冲雷达的发射脉冲宽度占一个重复周期的比例。

（7）天线增益，天线的主要性能参数，是指天线在最大辐射方向上的辐射功率密度与天线的总辐

射功率之比的 4π倍，单位为 dBi或 dBd，可参考 HJ10.2中远场轴向功率密度预测公式，用于对环境敏

感点的预测计算。（参考 GB/T 3784—2009 电工术语 雷达 3.1.28）

（8）天线方向性图，指用等电平线描绘的以方位角和俯仰角为坐标的天线方向图。通过天线方向

性图可以获取天线辐射最大方向的增益、波束宽度等相关信息。（参考 GB/T 3784—2009 电工术语 雷

达 3.1.26）

为保证监测过程的有效开展，编制组认为雷达电磁辐射监测过程应遵循基本要求，主要从以下两个

方面考虑：

（1）根据工作需要和监测目的，开展现场调查并进行资料收集，了解雷达的基本情况和工作模式，

针对雷达所有工作方式，分析雷达的典型工作方式，明确监测点位或者监测断面的布设，确定监测方案。

（2）实施现场监测工作，做好相关数据和信息记录。

5.6.3 监测因子

明确雷达电磁辐射监测因子为射频电磁场，监测指标为电场强度或功率密度。

根据《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的表 1公众曝露控制限值注 3 规定：100kHz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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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在远场区，可以只限制电场强度或功率密度，或功率密度，在近场区，需同时限制电场强度和磁

场强度。空中交通管制雷达、气象雷达和场面监视雷达的工作频率均大于 100kHz，因此，上述雷达发

射天线的近场区要求同时限制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

根据《电信术语 天线》（GB/T 14733.10—2008）以及有关资料，在天线尺寸 D大于波长λ的情况

下，通常取距离天线的距离 2D2/λ处为近场和远场的划分距离。本标准关注的雷达的工作频率大部分都

在 1000MHz至 10GHz范围内，即波长为 0.03m~0.3m，而雷达天线尺寸一般为 2m~5m，可知雷达天线

近场和远场划分距离大致在数十米至一千余米。以典型的某 S 波段气象雷达为例， 工作频率在

2700MHz～2900MHz，相应波长约为 0.11m，雷达天线的直径为 8.5m，求得近场和远场划分距离约

1300m。以典型的某海事雷达为例，工作频率位于 9.2GHz~9.5GHz 之间，相应波长约为 0.032m，取天

线边长 2.4m，求得近场和远场划分距离约 360m。按照《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

价方法与标准》（HJ/T 10.3—1996）的规定，一般电磁设施评价范围为 500m~1000m，因此实际评价范

围内会有一部分监测点处于雷达天线的近场区内，需同时限制电场强度和磁场强度。

为此，编制组就雷达电磁辐射监测因子与指标以及相应的监测技术问题进行了国内外调研。

在国家军用标准《电磁辐射暴露限值和测量方法》（GJB 5313A—2017），暴露限值章节中，方法

对 100kHz以上的电磁辐射暴露限值做了相关规定。虽然在表 5生活区短时间暴露的平均暴露限值中规

定了电场强度、磁感应强度和等效平面波功率密度的指标，但在表 6生活区日平均暴露限值中仅规定了

电场强度和等效平面波功率密度的指标。而且在测量程序中，对于频率为 100kHz 以上的电磁辐射测参

数，仅要求读取（平均或峰值的）电场强度和等效平面波功率密度，对磁感应强度不作要求。

在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国际电磁安全委员会于 2021年批准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关于人体曝露于 0 Hz至 300 GHz电场、磁场和电磁场的测量和计算的推荐方法》（IEEE C95.1—2019）

的附录 F.6.雷达设施中，主要介绍了对测量脉冲雷达场的功率密度的方法，也未考虑磁场强度或磁感应

强度。

在意大利电工委员会（CEI）于 2016年出版的《关于人体曝露在 10 kHz-300 GHz频率范围内电磁

场的测量和评估指南》的附录 B：测量和评估雷达系统产生的电磁场（CEI 211-7 B 2016）中，在测量

与计算由雷达产生电磁场时均采用电场值（方均根值或峰值），也未考虑磁场强度或磁感应强度。

同时，编制组同时就雷达天线近场区磁场强度监测问题调研咨询多家环境监测单位和国内外主流监

测仪器厂商，均认为由于监测技术条件的限制，目前国内外还缺乏能够对 1GHz以上频段电磁波磁场强

度的方均根值和瞬时峰值进行测量的监测仪器。且在已颁布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卫星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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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站》编制说明中，也认为目前在技术上难以实现对发射天线近场区磁场强度的监测。

2020年，编制组开展《雷达设施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研究》，针对上述问题邀请国内高校学者

进行专家咨询。结果表明，受目前技术发展的限制，无法有效实现雷达近场区磁场强度的监测及模式计

算方法。编制组就此问题撰写了《雷达设施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研究》报告，并报送了生态环境部辐

射源安全监管司。

5.6.4 监测布点

监测时，应根据不同的监测目的，开展相应的监测布点。例如，监测目的为掌握雷达辐射照射对周

围公众环境的影响情况，按照“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监测”布点方式进行监测布点。如监测目的为雷达

周围场强分布情况，则按照“断面监测”布点方式进行监测布点。

（1）断面监测

通过对断面监测，可掌握雷达周围环境场强分布情况。

雷达天线波束指向，主要场强分布于天线主瓣方向，旁瓣方向场强次之，背瓣方向场强最小。因此

对于断面的监测，应以雷达天线地面投影几何中心点为起点，根据环境条件选择扫描范围内某一方向进

行监测，直至监测范围边界处。对于天线波束固定指向的，应沿波束的地面投影进行监测。监测点间距

一般为 50m或者 100m，也可根据需要缩短间距，当评价范围大于 500m时，可适当增大间距，并确定

监测范围。

监测点位原则上不少于 10个。监测点间距取 50m或者 100m已可以较好地反映整个断面的电磁场

分布情况，在达标位置等重点关注点位附近可适当加密布点，以便确定具体位置。一般距离雷达 500m

后场强值已明显减小，可适当增大监测点间距。监测点位附近如有影响监测结果的其他强辐射源存在时，

应说明其存在情况并分析其对监测结果的影响。

此外，考虑到安全、可行等因素，在海面、湖面或航空管制区等特殊环境无法进行断面监测的，应

在记录中说明。

（2）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监测

通过对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可以掌握雷达对周围公众环境影响情况。

明确电磁环境敏感目标布点位置，室外监测时，点位优先布设在公众日常生活或工作距离天线最近

处，天线与建筑物之间的距离不小于 1m，不宜布设在需借助工具（如梯子）或采取特殊方式（如攀爬）

到达的位置；室内监测时，点位优先布设在朝向天线的窗口（阳台）位置，天线应在窗框（阳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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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也可选取房间中央位置。天线与家用电器等设备之间距离不少于 1 m。

由于雷达的探测特点，采用不同的架设方式，雷达天线一般架设在具有一定高度的天线塔上。因此，

电磁辐射环境敏感目标为多层（高层）建筑物时，监测点位应考虑在建筑面向雷达侧的有代表性的不同

楼层进行布设，且优先选择与架设雷达距离最近处的楼层或预估可能受雷达辐射场强影响较大的楼层。

5.6.5监测高度

按照对射频电磁设施周围环境监测的一般要求，在实施对雷达的电磁辐射监测时，统一监测仪器天

线距地面（或立足平面）的标称高度为 1.7m。但根据不同监测目的，也可以选择其他监测高度，但应

该在监测记录和报告中注明。

5.6.6监测读数

为避免监测人员或其他人员身体对监测结果的影响，监测仪器天线与监测人员躯干之间距离应不少

于 0.5m，并避免或尽量减少周边偶发的其他电磁辐射源的干扰，例如在监测过程中接听和拨打移动电

话等情况。

根据 GB8702的要求，在 0.1MHz~300GHz频率范围内，公众曝露控制限值的场量参数是任意连续

6min内的方均根值。对于脉冲电磁波，除满足上述要求外，其功率密度的瞬时峰值不得超过限值的 1000

倍，或场强的瞬时峰值不得超过限值的 32 倍。

因此，针对发射不同波形电磁波的雷达，需要监测相应的场量参数：

（1）对于发射连续波的雷达，要求每个测点监测时间不少于 6min，读取监测仪器连续 6分钟监测

值的方均根值，同时为确保监测时间内获取足够的数据量，还规定仪器的数据采集取样率不小于 1次/s。

（2）对于发射脉冲波的雷达，除连续监测 6min 的方均根值以外，还需读取每个监测点位在监测

时段内的瞬时峰值。

（3）编制组在调研中还发现，例如气象雷达等部分雷达在运行时采用特定的工作模式，其运行周

期往往大于 6min，监测应覆盖其电磁辐射环境影响相对较大的时间段。因此，针对此种情况还规定了：

当雷达特定工作模式的运行周期大于 6min，则需要连续监测若干个 6min时间段至覆盖整个运行周期，

选取最大时间段（6分钟）的一段的方均根值。

5.7 数据处理

数据处理包括单位换算和场量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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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参考《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 10.2—1996）给出了式（1），

用于将监测仪器读出的场强值的单位为分贝（dBµV/m）换算成以V/m为单位的场强。

本标准给出了式（2），用于将监测仪器读出的场强值的单位为（V/m）换算成以W/m2为单位的功

率密度。

本标准给出了式（3），用于单轴天线监测时，对三个正交方向的场强分量进行场量合成。

5.8 记录

明确监测时应记录的信息及结果，要求保存必要的频谱分布图。

提出现场监测记录、监测报告内容与格式，具体参见本标准附录 A。

5.9 质量保证

为保证监测数据的代表性、准确性和可靠性，本标准针对监测机构、监测点位、监测仪器、监测人

员、环境条件、数据处理和文件存档等方面提出原则性的质量保证要求。

6 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或技术法规的水平对比和分析

6.1 与国内同类标准情况

（1）《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

本标准是执行《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中关于环境中电场、磁场、电磁场场量参

数应满足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的具体技术规范。在 0.1MHz~300GHz频率范围内，对于连续电磁波，

监测场量参数任意连续 6分钟内的方均根值；对于脉冲电磁波，还监测其功率密度的瞬时峰值或场强的

瞬时峰值。但限于目前的监测技术条件，对雷达天线近场区磁场强度（磁感应强度）的监测尚无法实施。

（2）《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 10.2—1996）

本标准是《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 10.2—1996）在雷达电磁辐

射监测领域的具体化技术规范，贯彻了 HJ/T 10.2在电磁辐射监测仪器、电磁辐射污染源监测方法和一

般环境电磁辐射监测方法的总体原则要求，在监测的技术路线上保持一致。针对雷达的特点，本标准在

监测流程、监测工况、监测布点、监测读数等方面进行了细化，以更加有利于监测方法的统一和规范。

（3）《电磁辐射暴露限值和测量方法》（GJB5313A—2017）和《系统电磁环境效应试验方法》

（GJB8848—2016）

本标准与《电磁辐射暴露限值和测量方法》（GJB5313A—2017）在生活区的电磁辐射暴露监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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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有一定重合。在具体监测方法上，环境条件、参数了解、监测仪器、一般测量程序和测量指标等方面

在总体要求上均保持一致。《系统电磁环境效应试验方法》（GJB8848—2016）虽然主要用于各种武器

系统，但其中电磁辐射对人体危害的场强测量与评估方法，对本标准的编制也起到了参考作用。

6.2 与国外同类标准情况

（1）ICNIRP Guidelines for limiting exposure to electromagnetic fields（100 kHz to 300 GHz）

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制定该导则，用于描述曝露在 100kHz-300GHz 频段范围内电磁场中的

人体保护措施。该导则取代了 ICNIRP（1998）射频导则的 100 kHz 至 300 GHz 频段部分，以及 ICNIRP

（2010）低频导则 100 kHz 至 10 MHz 频段部分。与我国电磁环境质量标准 GB 8702相类似，用于衡

量电磁环境质量，并保障公众电磁环境曝露安全。

（2）IEEE Standard for Safety Levels with Respect to Human Exposure to Electric， Magnetic， an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0 Hz to 300 GHz（IEEE C95.1—2019）

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制定该标准，给出了在 0 Hz至 300 GHz频率范围内曝露于电场、磁场和电

磁场对人体健康造成的既定不利影响的保护安全限值。这些接触限值一般适用于受限环境中允许的人员

和非受限环境中的一般公众。也与我国电磁环境质量标准 GB 8702相类似，用于衡量电磁环境质量，

并保障公众电磁环境曝露安全。

（3）IEEE Recommended Practice for Measurements and Computations of Electric， Magnetic， and

Electromagnetic Fields with Respect to Human Exposure to Such Fields， 0 Hz to 300 GHz（ IEEE

C95.3—2021）

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制定该标准，该标准描述了在 0Hz至 300GHz频率范围内，人类曝露于电

场和（或）磁场（统称电磁场）的相关度量的计算和测量方法的开发、验证和应用的最佳实践。该标准

取代了 IEEE标准 C95.3™—2002和 IEEE标准 C95.3.1™—2010。

该标准的附件 F（资料性）案例示例中，F.6.雷达设施专门针对脉冲雷达系统的特点，考虑脉冲电

磁波的占空系数和雷达运行的天线旋转占空因数，要求监测功率密度或等效电场强度的方均根值和瞬时

峰值，与本标准的总体思路和要求一致。

（4）Guide for the measurement and the evaluation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s in the frequency range 10

kHz - 300 GHz， with reference to the human exposure Appendix B：Measurements and evaluation of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s generated by radar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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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电工委员会制定该标准，该标准用于指导人体曝露在 10 kHz-300 GHz频率范围内电磁场的

测量和评估，其中附录 B为测量和评估雷达系统产生的电磁场。该标准从雷达基本概念和术语、雷达

方程、典型特性、测量程序、宽带和窄带测量的比较以及测量示例等方面，详细的介绍了雷达系统产生

的电磁场测量和评估。与本标准的总体思路和要求一致。

7 实施本标准的管理措施、技术措施、实施方案建议

7.1 管理措施

实施本标准是对雷达进行环境监测管理的依据，具有重要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可为雷达电磁辐射环

境监测、管理和公众宣传提供技术支撑。

7.2 技术措施

本标准适用于雷达电磁辐射监测。相关行业单位、科研院所应及时跟踪本行业环境保护标准的国内

外发展动向，跟踪最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

7.3实施方案建议

建议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三个月后实施。

8 标准征求意见及对意见的处理情况

2022年 10月 11日，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关于征求国家生态环境标准<雷达电磁辐射监测方法（征

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环办标征函〔2022〕38号），将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和有关材料印发给有关

单位征求书面意见。

本次征求意见单位合计 57家，回函提出书面修改意见 16家，回函未提出书面修改意见的单位 14

家，未回函单位 27家。本标准征求意见合计 79条，其中：采纳、原则采纳、部分采纳 76条，占意见

总数的 96.2%；未采纳 3条，占意见总数的 3.8%（详见附件 1）。

9 一审送审稿技术审查情况

2023年 3月 2日，国家核安全专家委员会召开了 2023年第四次专题会议，对本标准一审送审稿进

行了技术审查（详见附件 2）。应急与辐射安全分委会专家组认为：该标准对完善我国电磁辐射环境标

准体系、规范雷达电磁辐射监测具有重要意义；编制单位按照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制修订工作规则等要求

编写本标准，提供的一审送审稿材料充分、内容完整；该一审送审稿内容全面，技术可行，具有可操作

性，与现行法规标准协调一致；对征集意见的处理恰当，采纳了其中大部分意见和建议，不采纳的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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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释和说明。国家核安全专家委员会应急与辐射安全分委会通过对本标准一审送审稿的审议，提出了

修改建议如下：

（1）修改标准适用范围；

（2）完善标准术语定义；

（3）细化明确监测工况及监测条件；

（4）专家提出的其他意见。

标准编制组对上述意见和建议涉及的内容进行了认真梳理，并在本标准（二审送审稿）中进行了修

改完善，主要修改完善情况如下：

（1）标准适用范围中，将“本标准适用于以电磁波为载体，用于空中交通管制、气象、场面监视

以及船舶交通管制服务（VTS）等各型雷达的电磁辐射监测”。修改为“本标准适用于空中交通管制雷

达、气象雷达、场面监视雷达以及船舶交通管制服务雷达等电磁辐射监测。”

（2）在标准术语和定义中，增加了“脉冲雷达”“连续波雷达”“脉冲压缩雷达”的定义；删除

了“脉冲波”和“脉冲宽度”的定义。

（3）明确监测工况和监测条件为“选择被测雷达对周围环境影响相对不利的工作模式和场景”。

（4）修改完成了专家及与会代表提出的其它意见和建议（详见附件 3）。

10 二审送审稿技术审查情况

2023年 6月 15日，国家核安全专家委员会召开了 2023年第二季度例会，对本标准二审送审稿进

行了技术审查（详见附件 4）。应急与辐射安全分委会专家组认为：编制单位按照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制

修订工作规则等要求编写本标准，满足标准制修订有关程序和技术要求，提供的送审稿材料充分、完整；

该送审稿内容科学合理，技术可行，具有可操作性，与现有法规标准协调一致。国家核安全专家委员会

应急与辐射安全分委会通过对本标准二审送审稿的审议，提出了修改建议如下：

（1）删除适用范围第 2款中各专业雷达的表述，增加“固定站址雷达”的描述；

（2）按照最新发布的国家生态环境标准，修改“2 规范性引用文件”内容表述；

（3）精简有关雷达的专业术语；

（4）优化“4.2.1 基本要求”“4.3 监测工况”“5.4.3断面监测”的内容；

（5）专家提出的其他意见。

标准编制组对上述意见和建议涉及的内容进行了认真梳理，并在本标准（报批稿）中进行了修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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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主要修改完善情况如下：

（1）标准适用范围中，将“本标准适用于空中交通管制雷达、气象雷达、场面监视雷达以及船舶

交通管制服务雷达等电磁辐射监测。”修改为“本标准适用于具有固定站址的雷达的电磁辐射监测。”

（2）按照最新发布的国家生态环境标准，修改“2 规范性引用文件”内容表述为“本标准引用了

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未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电工术语 雷

达》（GB/T3784—2009 ）”。

（3）在标准术语和定义中，删除了“空中交通管制雷达”“气象雷达”“场面监视雷达”“船舶

交通管制服务雷达”“脉冲雷达”“连续波雷达”“脉冲压缩雷达”“电扫描”“机械扫描”和“占空

比”的定义。

（4）将“4.2.1 基本要求”中“监测时，应使用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由接收天线和频谱仪或测

试接收机组成的测量系统，也用于监测。”修改为“监测时，应使用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监测仪器

应具备选频功能和峰值检波功能”。

“监测仪器的天线可以采用各向同性天线或单轴天线。在使用单轴天线时，应按照仪器使用说明，

分别测量三个正交方向的场强分量，并进行场量合成。”修改为“监测仪器天线使用全向天线或单轴天

线。在使用单轴天线时，应分别测量三个正交方向的场强分量，并进行场量合成”。

将“4.3监测工况”中“选择被测雷达对周围环境影响相对不利的工作模式和场景。”修改为“应

选择雷达正常运行状态下的所有典型工作方式进行监测。在不同的工作方式下，雷达的扫描范围、天线

俯仰角度、扫描速率、重复周期等参数均对监测结果产生影响”。

将“5.4.3断面监测”中“对于采用电扫描方式的雷达，断面监测路径以天线地面投影几何中心点

为起点，沿给定的天线波束指向进行，直至监测范围边界处。天线波束指向由建设单位或天线设计单位

给出并定位。对于采用机械扫描方式的雷达，断面监测路径以天线地面投影几何中心点为起点，在机械

扫描范围内，根据环境条件选择某一方向，直至监测范围边界处。”修改为“以雷达天线地面投影几何

中心点为起点，根据环境条件选择扫描范围内某一方向进行监测，直至监测范围边界处。对于天线波束

固定指向的，应沿波束的地面投影进行监测”。

（5）修改完成了专家及与会代表提出的其它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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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处务会审查情况

（1） 2023年 9月 15日，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电磁矿冶处组织召开了处务会，对本标准

进行审查（详见附件 5）。会议原则同意该报批稿，并提出以下修改意见：1.监测工况应涵盖待测雷达

的各类典型工况；2.资料收集中补充环评文件； 3.核实仪器电性能参数要求；4.删除质量保证中被监测

台站人员要求；5.复核征求意见处理情况。该报批稿经修改完善后， 按程序提请司务会审议。

标准编制组对上述意见进行了认真梳理，并在标准（报批稿）中进行了修改完善，主要修改完善情

况如下：

1.修改了 4.3监测工况相关表述，明确“应选择雷达正常运行状态下的所有典型工作方式进行监测”；

2.修改了 5.2资料收集相关表述，明确“监测前，应收集被测雷达环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相关技

术资料”；

3.核实修改了 4.2.2电性能要求中表 1 和表 2的部分仪器电性能参数，包括频率响应、检出限、被

测频率相对误差等；

4.删除了 6质量保证中被监测台站人员要求，补充说明“根据监测工作需要，被监测台站工作人员

可参加现场监测”；

5.按照最新的修改情况逐条复核了征求意见处理情况。

（2） 2024 年 11 月 4 日、11 月 11 日，生态环境部辐射源安全监管司电磁矿冶处组织召开了

处务会，审议《雷达电磁辐射监测方法》。原则同意监测方法相关内容，并提出以下修改意见：删除

监测范围相关表述；根据雷达频率和监测仪器能力进一步明确标准适用范围；优化监测读数中连续

监测若干个 6 分钟时间段至覆盖整个运行周期的表述。监测方法经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提请司务会（专

题）审议。

12其他附件：试验监测

12.1某天气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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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电磁辐射监测记录

表 A.1 现场监测记录表（一）

共 3页第 1页
雷达基本信息

雷达名称 某天气雷达 建设地点 XX省 XX市

功能用途 气象探测 天线类型与编号 抛物面天线

实际发射功率（kW） 650 工作频率（Hz） 2.7GHz - 3GHz
天线增益（dB） 44 架设高度（m） 90

扫描方式
□电扫描

☑机械扫描
信号波形

□连续波 ☑脉冲

波

□脉冲压缩

其它监测工况及参数信

息

方位角扫描范围：0～360°；仰角扫描范围：-2°～90°
脉冲宽度：1.57μs （窄脉冲）；4.7μs （宽脉冲）

重复频率：300~1300Hz（窄脉冲）；300~450Hz （宽脉冲）

方位角：360º
仰角：0.5~19°

监测条件信息

监测时间
2022年 4 月 21 日

14 ：00 ～ 17 ：00
监测仪器型号

SRM-3006/R-0159

天气状况 监测仪器编号 JC-5-6-2021
环境温度 16～23 ℃ 天线型号 3502
相对湿度 53～60 ％ 天线编号 G-0496
雷达电磁辐射监测点位示意图

注：本表格由监测机构根据现场情况填写，对内容负责，并按有关规定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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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现场监测记录表（二）

共 3页第 2页
监测结果

序

号

监测点位

名称

与天线距离（m） 监测

频率（单

位：）

监测时间

（min）

电场强度方均根值/
功率密度

（单位： ）

电场强度瞬时峰值/
功率密度

（单位： ）垂直 水平

1
气象雷达塔

楼上
5 2

2.73GH
z

6 0.889 104.5

2
某 写 字 楼

26 楼 南 侧

窗口

0 1100
2.73GH
z

6 0.082 1.088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备注：

注：若所测对象为脉冲电磁波，则需读取每个监测点位监测时间段内的瞬时峰值。

测量人 XXX 校核人 XXX 校核日期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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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现场监测记录表（三）

共 3页第 3页

监测仪器频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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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环境监测机构

监 测 报 告

项目名称 某大气探测技术保障中心气象雷达环境现状监测

委托单位 某单位

监测类别 委托监测

报告日期 XXXX年 XX月 XX日

（加盖监测报告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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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页共 3 页

XXXX环境监测机构

监 测 报 告

XX字 XX第 XX号

监测项目 某大气探测技术保障中心气象雷达环境现状监测

委托单位 某单位

委托单位地址 XX省 XX市 XXX路 XX号

监测类别 委托监测 监测方式 现场监测

委托日期 2022年 4月
监测日期 2022年 4月 21日
监测的

环境条件

监测时间： 2022年 4 月 21 日 14 ：00 ～ 17 ： 00
天气：晴 ； 环境温度：16 ～ 23 ℃ ；相对湿度：53 ～ 60 %

监测地点 XX省 XX市 XX区 XX街道 XXX

监测所依据

的技术文件

名称及代号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10.2-1996

使用的主要仪器设

备名称、型号规格

及编号

仪器名称：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

型号规格/编号：SRM-3006/R-0159
探头型号/编号：3502/G-0496

仪器主要

技术指标

频率范围：XXX MHZ- XXX GHz
量程：XXX
校准日期：XXXX年 XX月 XX日

校准单位：XXX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证书编号：XXX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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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页共 3 页

XXXX环境监测机构

监 测 报 告

XX字 XX第 XX号

表 1 XX雷达电磁辐射监测结果

点位

代号
监测点位描述

点位与天线距离

（m） 监测参数
监测值

（单位： V/m ）
备注

垂直 水平

1 气象雷达塔楼上 5 2 电场强度方均根值 0.889 /

1 气象雷达塔楼上 5 2 电场强度瞬时峰值 104.5 /

2
某写字楼26楼南

侧窗口
0 1100 电场强度方均根值 0.082 /

2
某写字楼26楼南

侧窗口
0 1100 电场强度瞬时峰值 1.08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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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页共 3 页

XXXX环境监测机构

监 测 报 告

XX字 XX第 XX号

XX气象雷达电磁辐射监测点位示意图

以下正文空白

报告编制人 XXX 编制日期 XXXX.XX.XX

审 核 人 XXX 审核日期 XXXX.XX.XX

签 发 人 XXX 签发日期 XXXX.XX.XX

（监测报告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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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某机场相关雷达

雷达电磁辐射监测记录

表 A.1 现场监测记录表（一）

共 9页第 1页
雷达基本信息

雷达名称 某机场气象雷达 建设地点 某机场内

功能用途 气象探测 天线类型与编号 抛物面天线

实际发射功率（kW） 250 工作频率（Hz） 5.42GHz
天线增益（dB） 43 架设高度（m） 32m

扫描方式
□电扫描

☑机械扫描
信号波形

□连续波 ☑脉冲

波

□脉冲压缩

其它监测工况及参数信

息

PPI 0～360°连续扫描，仰角-2~90°；RHI 0～30°往返扫描

波束宽度：≤1°
脉冲宽度：1~2μs
重复频率：250~1300 Hz（1μs）；250~1000 Hz（2μs）
方位角：360º
仰角：-2~+90°

监测条件信息

监测时间
2022年 5 月 31 日

14 ：00 ～ 17 ：00
监测仪器型号

XXX

天气状况 晴 监测仪器编号 XXX
环境温度 23～27 ℃ 天线型号 XXX
相对湿度 53～66 ％ 天线编号 XXX
雷达电磁辐射监测点位示意图

注：本表格由监测机构根据现场情况填写，对内容负责，并按有关规定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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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现场监测记录表（一）

共 9页第 2页
雷达基本信息

雷达名称
某机场空中交通管制雷

达（一次雷达）
建设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

功能用途 机场或航路监视 天线类型与编号 抛物面

实际发射功率（kW） 250 工作频率（Hz） 1.30GHz/2.85GHz
天线增益（dB） 43 架设高度（m） 32m

扫描方式
□电扫描

☑机械扫描
信号波形

□连续波 ☑脉冲

波

□脉冲压缩

其它监测工况及参数信

息

脉冲宽度：1μs（短脉冲）；75μs（长脉冲）

重复频率：9200~9300Hz（短脉冲）；1100~1200Hz （长脉冲）

监测条件信息

监测时间
2022年 5 月 31 日

14 ：00 ～ 17 ：00
监测仪器型号

XXX

天气状况 晴 监测仪器编号 XXX
环境温度 23～27 ℃ 天线型号 XXX
相对湿度 53～66 ％ 天线编号 XXX
雷达电磁辐射监测点位示意图

注：本表格由监测机构根据现场情况填写，对内容负责，并按有关规定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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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现场监测记录表（一）

共 9页第 3页
雷达基本信息

雷达名称
某机场空中交通管制雷

达（二次雷达）
建设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

功能用途 空中交通管制 天线类型与编号 垂直孔径天线

实际发射功率（kW） 2.1 工作频率（Hz） 1.03GHz
天线增益（dB） 27 架设高度（m） 35m

扫描方式
□电扫描

☑机械扫描
信号波形

□连续波 ☑脉冲

波

□脉冲压缩

其它监测工况及参数信

息

脉冲宽度：0.8μs
重复频率：290~300Hz
方位角：360º
仰角：0°

监测条件信息

监测时间
2022年 5 月 31 日

14 ：00 ～ 17 ：00
监测仪器型号

XXX

天气状况 晴 监测仪器编号 XXX
环境温度 23～27 ℃ 天线型号 XXX
相对湿度 53～66 ％ 天线编号 XXX
雷达电磁辐射监测点位示意图

注：本表格由监测机构根据现场情况填写，对内容负责，并按有关规定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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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现场监测记录表（一）

共 9页第 4页
雷达基本信息

雷达名称 某机场场面监视雷达 建设地点 浙江省杭州市

功能用途 机场场面监视 天线类型与编号 21·P-I-37
实际发射功率（kW） 25 工作频率（Hz） 9.4GHz
天线增益（dB） 37 架设高度（m） 20m

扫描方式
□电扫描

☑机械扫描
信号波形

□连续波 ☑脉冲

波

□脉冲压缩

其它监测工况及参数信

息

脉冲宽度：40ns
重复频率：8000Hz
方位角：360º
仰角：-0.6°

监测条件信息

监测时间
2023年 4 月 28 日

10 ：00 ～ 17 ：00
监测仪器型号

XXX

天气状况 晴 监测仪器编号 XXX
环境温度 18～27 ℃ 天线型号 XXX
相对湿度 63～79 ％ 天线编号 XXX
雷达电磁辐射监测点位示意图

注：本表格由监测机构根据现场情况填写，对内容负责，并按有关规定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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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现场监测记录表（二）

共 9页第 5页
监测结果

序

号

监测点位

名称

与天线距离（m） 监测

频率（单

位：）

监测时间

（min）

电场强度方均根值/
功率密度

（单位： ）

电场强度瞬时峰值/
功率密度

（单位： ）垂直 水平

1
机场气象雷

达北侧地面
32 35

5.41GH
z

6 1.642 16.09

2
机场气象雷

达东南侧地

面

32 155
5.41GH
z

6 1.699 93.44

3
一次监控雷

达东侧空地
32 162

1.30GH
z

6 0.853 3.528

4
一次监控雷

达东侧空地
32 162

2.85GH
z

6 0.805 3.184

5
二次监控雷

达东侧道路
35 83

1.03GH
z

6分钟 0.802 3.130

6
场面监视雷

达西北侧
20 125

9.43GH
z

6分钟 0.007 16.31

7

8

9

10

11

12

13

备注：

注：若所测对象为脉冲电磁波，则需读取每个监测点位监测时间段内的瞬时峰值。

测量人 XXX 校核人 XXX 校核日期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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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现场监测记录表（三）

共 9页第 6页

监测仪器频谱图(机场气象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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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现场监测记录表（三）

共 9页第 7页

监测仪器频谱图（空中交通管制雷达-一次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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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现场监测记录表（三）

共 9页第 8页

监测仪器频谱图（空中交通管制雷达-二次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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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现场监测记录表（三）

共 9页第 9页

监测仪器频谱图（某机场场面监视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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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环境监测机构

监 测 报 告

项目名称 某机场相关雷达环境现状监测

委托单位 某单位

监测类别 委托监测

报告日期 XXXX年 XX月 XX日

（加盖监测报告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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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页共 6 页

XXXX环境监测机构

监 测 报 告

XX字 XX第 XX号

监测项目 某机场相关雷达环境现状监测

委托单位 某单位

委托单位地址 XX省 XX市 XXX路 XX号

监测类别 委托监测 监测方式 现场监测

委托日期 2022年 6月
监测日期 2022年 6月 5日、2023年 4月 28日

监测的

环境条件

监测时间： 2022年 6 月 5 日 14 ：00 ～ 17 ： 00
天气：晴 ； 环境温度：16 ～ 23 ℃ ；相对湿度：53 ～ 60 %
监测时间： 2023年 4 月 28 日 10 ：00 ～ 17 ： 00
天气：晴 ； 环境温度：18 ～ 27 ℃ ；相对湿度：63 ～ 79 %

监测地点 XX省 XX市 XX区 XX街道 XXX

监测所依据

的技术文件

名称及代号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10.2-1996

使用的主要仪器设

备名称、型号规格

及编号

仪器名称：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

型号规格/编号：XXX/XXX
探头型号/编号：XXX/XXX

仪器主要

技术指标

频率范围：XXX MHZ- XXX GHz
量程：XXX
校准日期：XXXX年 XX月 XX日

校准单位：XXX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证书编号：XXX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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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页共 6 页

XXXX环境监测机构

监 测 报 告

XX字 XX第 XX号

表 1 XX雷达电磁辐射监测结果

点位

代号
监测点位描述

点位与天线距离

（m） 监测参数
监测值

（单位： V/m ）
备注

垂直 水平

1
机场气象雷达北

侧地面
32 35 电场强度方均根值 1.642 /

2
机场气象雷达北

侧地面
32 35 电场强度瞬时峰值 16.09 /

3
机场气象雷达东

南侧地面
32 155 电场强度方均根值 1.699 /

4
机场气象雷达东

南侧地面
32 155 电场强度瞬时峰值 93.44 /

5
一次监控雷达东

侧 空 地

（1.30GHz）
32 162 电场强度方均根值 0.853 /

6
一次监控雷达东

侧 空 地

（1.30GHz）
32 162 电场强度瞬时峰值 3.528 /

7
一次监控雷达东

侧 空 地

（2.85GHz）
32 162 电场强度方均根值 0.805 /

8
一次监控雷达东

侧 空 地

（2.85GHz）
32 162 电场强度瞬时峰值 3.184 /

9
二次监控雷达东

侧道路
35 83 电场强度方均根值 0.802 /

10
二次监控雷达东

侧道路
35 83 电场强度瞬时峰值 3.130 /

11
场面监视雷达西

北侧
20 125 电场强度方均根值 0.007 /

12
场面监视雷达西

北侧
20 125 电场强度瞬时峰值 16.31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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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页共 6 页

XXXX环境监测机构

监 测 报 告

XX字 XX第 XX号

XX机场气象雷达电磁辐射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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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页共 6 页

XXXX环境监测机构

监 测 报 告

XX字 XX第 XX号

XX机场一次监控雷达电磁辐射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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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页共 6 页

XXXX环境监测机构

监 测 报 告

XX字 XX第 XX号

XX机场二次监控雷达电磁辐射监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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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页共 6 页

XXXX环境监测机构

监 测 报 告

XX字 XX第 XX号

XX机场场面监视雷达雷达电磁辐射监测点位示意图

以下正文空白

报告编制人 XXX 编制日期 XXXX.XX.XX

审 核 人 XXX 审核日期 XXXX.XX.XX

签 发 人 XXX 签发日期 XXXX.XX.XX

（监测报告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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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某船舶交通管制服务雷达

雷达电磁辐射监测记录

表 A.1 现场监测记录表（一）

共 3页第 1页
雷达基本信息

雷达名称
某船舶交通管制服务

雷达
建设地点 浙江省嘉兴市

功能用途 船舶交通管制服务 天线类型与编号
X波段波导细缝天

线

实际发射功率（kW） 25 工作频率（Hz） 9.375GHz
天线增益（dB） 35 架设高度（m） 12m

扫描方式
□电扫描

☑机械扫描
信号波形

□连续波 ☑脉冲

波

□脉冲压缩

其它监测工况及参数信

息

脉冲宽度：50~1000ns
重复频率：4400Hz
方位角：1000米距离，≤0.15º
仰角：-0.6º

监测条件信息

监测时间
2023年 4 月 27 日

11 ：00 ～ 13 ：30
监测仪器型号

XXXX

天气状况 晴 监测仪器编号 XXXX
环境温度 14～21 ℃ 天线型号 XXXX
相对湿度 69～79 ％ 天线编号 XXXX
雷达电磁辐射监测点位示意图

注：本表格由监测机构根据现场情况填写，对内容负责，并按有关规定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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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现场监测记录表（二）

共 3页第 2页
监测结果

序

号

监测点位

名称

与天线距离（m） 监测

频率（单

位：）

监测时间

（min）

电场强度方均根值/
功率密度

（单位： ）

电场强度瞬时峰值/
功率密度

（单位： ）垂直 水平

1
船舶交通管

制服务雷达

东侧

12 28
9.375
GHz

6 0.007 7.729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备注：

注：若所测对象为脉冲电磁波，则需读取每个监测点位监测时间段内的瞬时峰值。

测量人 XXX 校核人 XXX 校核日期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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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现场监测记录表（三）

共 3页第 3页

监测仪器频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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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环境监测机构

监 测 报 告

项目名称 某船舶交通管制服务雷达环境现状监测

委托单位 某单位

监测类别 委托监测

报告日期 XXXX年 XX月 XX日

（加盖监测报告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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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页共 3 页

XXXX环境监测机构

监 测 报 告

XX字 XX第 XX号

监测项目 某船舶交通管制服务雷达环境现状监测

委托单位 某单位

委托单位地址 XX省 XX市 XXX路 XX号

监测类别 委托监测 监测方式 现场监测

委托日期 2023年 4月

监测日期 2023年 4月 27日

监测的

环境条件

监测时间： 2022年 4 月 27 日 11 ：00 ～ 13 ： 00
天气：晴 ； 环境温度：14 ～ 21 ℃ ；相对湿度：69 ～ 79 %

监测地点 XX省 XX市 XX区 XX街道 XXX

监测所依据

的技术文件

名称及代号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HJ/T10.2-1996

使用的主要仪器设

备名称、型号规格及

编号

仪器名称：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

型号规格/编号：XXXX
探头型号/编号：XXXX

仪器主要

技术指标

频率范围：XXX MHZ- XXX GHz
量程：XXX
校准日期：XXXX年 XX月 XX日

校准单位：XXX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证书编号：XXX

备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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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页共 3 页

XXXX环境监测机构

监 测 报 告

XX字 XX第 XX号

表 1 XX雷达电磁辐射监测结果

点位

代号
监测点位描述

点位与天线距离

（m） 监测参数
监测值

（单位： V/m ）
备注

垂直 水平

1
船舶交通管制服

务雷达东侧
12 28 电场强度方均根值 0.007 /

2
船舶交通管制服

务雷达东侧
12 28 电场强度瞬时峰值 7.72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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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页共 3 页

XXXX环境监测机构

监 测 报 告

XX字 XX第 XX号

XX船舶交通管制服务雷达电磁辐射监测点位示意图

以下正文空白

报告编制人 XXX 编制日期 XXXX.XX.XX

审 核 人 XXX 审核日期 XXXX.XX.XX

签 发 人 XXX 签发日期 XXXX.XX.XX

（监测报告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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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征求意见和处理情况

《雷达电磁辐射监测方法》征求意见和处理情况
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征求意见情况汇总处理表

标 准 名 称 《雷达电磁辐射监测方法》

标准主编单位 生态环境部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

序号 标准条款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 处理意见及理由

备注

修改后

标准条

款编号

一、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意见

1 3

“术语和定义”下新增一类“船舶交通管制服务

（VTS）雷达”。条款 3.4中，删去“港口监视雷

达”。理由：参见《雷达手册》“第 22章 民用航

海雷达”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原则采纳。经讨论，已删除标准正

文内关于各型雷达的表述，并明确

本标准适用于固定站址雷达的电

磁辐射监测，常用的固定站址雷达

包括船舶交通管制服务（VTS）雷

达。

3

2 5.4.1
建议补充对平均功率的相应要求。理由：文中仅对

峰值功率提出了相关要求。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采纳。参考《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

则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

标准》（HJ/T 10.3—1996）的表述。

采用雷达发射机功率的表述，发射

机功率包括平均功率和峰值功率。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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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7
建议补充功率密度的计算方法。理由：前文条款 5.3
中提及了功率密度。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采纳。已在章节 5.7 处补充功率密

度的计算方法。
5.7

4 6.5
建议补充对监测人员安全防护提出基本要求。理

由：确保监测人员的健康安全。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未采纳。监测时，监测人员的安全

防护要求必须遵从工作场所相关

规定，属基本通识，工作场所的安

全措施已有规定的，不在本标准中

提出。

6.5

5 表 A.1
现场监测记录表（一）中，建议信号波形增加脉冲

压缩等选项。理由：表中仅包括连续波和脉冲波。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采纳。已按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
表 A.1

6
编制说明

11.其他附件

建议补充船舶交通管制服务（VTS）雷达实验监测

的相关示例。理由：与标准文本修改意见一致。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采纳。参照《雷达手册》“第 22
章 民用航海雷达”和船舶交通管

理系统（GB 39277—2020）中“船

舶交通管制服务（VTS）雷达”的

相关术语和定义，在编制说明中补

充了相关示例和内容。

编制说

明

11.其
他附件

7 4.2.2
鉴于一次监视雷达、气象雷达等发射功率较高，建

议“4.2.2 电性能要求”表1中明确，动态范围60dB能
否满足测量要求；

民航局综合司
采纳。经对仪器调研，现有主流监

测设备满足测量要求。
4.2.2

8 6.5

建议将"6.5监测人员应经业务培训，现场监测工作

应不少于2名监测人员才能进行。”修改为：“6.5监
测人员应经业务培训，现场监测工作应不少于2名
监测人员和1名被监测台站人员才能进行。”

民航局综合司

原则采纳。标准从技术角度对监测

人员提出培训和数量要求，并未提

出被监测台站人员不能参加监测。

实际监测工作中，被监测台站人员

可以根据需要参加现场监测。

6.5

9 编制说明 11.3
建议8.3某机场空中交通管制雷达（一次雷达）“基
本情况”中“功能用途”，修改为“机场或航路监

视”。

民航局综合司
采纳。已按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

编制说

明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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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编制说明 11.4
二次雷达的图片使用的是场面监视雷达的图片，建

议更换。
民航局综合司

采纳。已按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

编制说

明 11.4

11 --

本标准明确了电磁辐射的监测方法，未涉及相关监

测结果的指标要求。请明确后续是否对具体指标提

相关要求。建议相关指标要求标准需要按照该标准

中的监测方法，针对实际雷达设备工作环境开展实

测验证，以确保能满足相关指标要求。

民航局综合司

采纳。电磁辐射监测结果的指标须

满 足 《 电 磁 环 境 控 制 限 值

(GB8702—2014)》要求。雷达实际

监测结果指标均需满足该标准要

求。

--

12 1

在第1章中，建议适用范围包含的雷达中加上VTS
雷达和船用导航雷达。理由：适用范围包含的雷达

未涵盖VTS雷达。VTS雷达不少沿着主要河流分布，

船用导航雷达对周边也会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局

限于一条船的雷达，不同船在移动过程，对经过的

固定地点不断产生雷达辐射，船只之间也产生相互

辐射，这种监测需要予以考虑。

中国气象局办公室

部分采纳。已删除适用范围内关于

各型雷达的表述，并明确本标准适

用于固定站址雷达的电磁辐射监

测，常用的固定站址雷达包括 VTS
雷达。明确本标准适用于固定站址

雷达的电磁辐射监测，船用导航雷

达等移动性产品不适用于本标准。

1

13 5.6

在5.6条中，“当雷达特定工作方式的运行周期大于

6分钟，则需要适当延长监测时间至整个运行周

期”，建议对时间范围予以明确规定。理由：整个

运行周期有可能是分钟级、小时级。在监测过程中

容易影响规范操作。

中国气象局办公室

采纳。标准正文已修改并明确为

“当雷达特定工作模式的运行周

期大于 6min，则需要连续监测若干

个 6min时间段至覆盖整个运行周

期，选取最大的一组方均根值。

”监测时间为整个运行周期。雷达

环境监测的关键是确定全周期情

况下的最大的一组监测指标的方

均根值。运行周期为分钟级或是小

时级，无论运行周期为分钟级或是

小时级，均需对整个周期时长进行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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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14 -- 无意见 工信部节能司 -- --

二、地方有关部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有关企业及其他单位的意见

1 1

关于“1.适用范围”中列举的雷达类型，建议补充

为“本标准适用于以电磁波为载体，用于空中交通

管制、气象探测、场道面监视(监测)及着陆引导等

各型雷达的电磁辐射监测”，以适应未来无人机探

测、异物探测等更多类型雷达的发展应用。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采纳。已修订适用范围的表述为

“本标准适用于固定站址雷达的

电磁辐射监测。”在“术语和定义”

中雷达定义中已明确为“利用电磁

波发现目标并获取目标位置等信

息的装置。”

1

2 4.2.2

建议在“4.2.2 电性能要求”的表 1中补充“采样

测量速度”项目指标，以保证捕捉到雷达脉冲信号，

在《编制说明》对应内容中，补充频谱仪、接收机

性能指标调研情况，确保表 1此处同样适用。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采纳。1、4.2.1中“若测量对象为

脉冲电磁波，仪器还应具备峰值检

波功能，可读取测量时间段内的瞬

时峰值。”监测仪器的峰值测量功

能，用以保证雷达脉冲信号的捕捉

能力。2、频谱仪、接收机等已统

一命名为“电磁辐射监测仪器”，

其电性能指标已补充。

4.2.2

3 4.3

建议“4.3监测工况”表述为“监测应在雷达正常运

行状态下进行，同时还应考虑不同工作方式下雷达

天线与监测点位的相对位置和角度关系,选择被测

雷达对周围环境影响最不利的工作方式和场景”，

以避免歧义、保持全文表述一致性。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采纳。已参考建议和意见内容修改

为“应选择雷达正常运行状态下的

典型工作模式进行监测。”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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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8.2
建议在“5.8.2监测条件的记录”中，补充记录监测

工况，特别是监测时雷达的工作方式及最不利的场

景。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采纳。已参考建议和意见内容修改

和补充为“雷达正常运行状态下的

典型工作模式”。

5.8.2

5 附录

国家对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的要求中，针对监测

报告及原始记录均有相关规定。故建议将《雷达电

磁辐射监测方法（征求意见稿）》中“附录 A（资

料性附录）雷达电磁辐射监测记录”和“附录 B（资

料性附录）环境监测机构监测报告内容与格式”去

掉。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未采纳。1、已查阅国家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的规定和要求。规定

内未对监测记录、监测报告内容与

格式等资料性附录提出相关要求。

2、保留附录内容，可规范电磁辐

射监测记录、监测报告内容与格

式，避免差异化导致的测量结果不

充分的现象。3、附录 A和附录 B
为资料性附录。资料性附录仅做参

考用，不影响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附录

6 5.6
对于该监测方法中提到“对发射脉冲波的雷达，还

需读取瞬时峰值”，建议斟酌，因大部分测点不会

位于主瓣方向内，仪器不一定能测到瞬时峰值。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采纳。标准要求读取监测点位在测

量时段内的瞬时峰值，因此，测点

即使不位于主瓣方向内，也可以测

量到该点处的瞬时峰值。

5.6

7 3 建议增加“脉冲波、脉冲宽度、占空比、脉冲重复

频率”等术语的定义。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

中心

采纳。在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

中 引 用 电 工 术 语 雷 达 （ GB/T
3784—2009）、编制说明中引用了

通 用 雷 达 站 设 计 标 准 （ GB
51418—2020）等标准，该标准已

给出相关术语和定义，故在“术语

和定义”中不重复新增。

3

8 5.4.1 建议在“5.4.1监测范围”一节中考虑雷达波束覆盖

范围。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

中心

采纳。标准“5.4.1监测范围”中“监

测时，若电磁辐射场强最大处位于

上述范围之内，则应监测至上述范

围和满足评价标准限值处中的较

远处；若场强最大处位于上述范围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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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则应监测至场强最大处和满

足评价标准限值处中的较远处。”

已涵盖和考虑了雷达波束范围的

情况。

9 5.4.3

建议将“5.4.3监测点位间距”一段修改为“断面监

测布点宜在监测范围内等分布设，-般不少于 10个;
监测间距可取为 50m或 100m。监测点位设置可根

据现场环境条件调整，应选择地势平坦、空旷处，

并避开建筑物、树木、输电线路等。监测点位附近

如有影响监测结果的其他电磁辐射源存在时，应说

明其存在情况并分析其对监测结果的影响。”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

中心

采纳。已按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
5.4.3

10 5.6
建议考虑脉冲波雷达的转速、占空比、脉冲宽度、

脉冲重复频率等运行参数影响，以确保实现“雷达

对周围环境最不利的场景”的监测。

生态环境部核与辐射安全

中心

采纳。已在“5.监测目的和方法”

部分考虑相关参数。
5.6

11 3 增加“脉冲波、脉冲宽度、占空比、脉冲重复频率”

等术语的定义。
电磁环境专业委员会

采纳。在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

中 引 用 电 工 术 语 雷 达 （ GB/T
3784—2009）、编制说明中引用了

通 用 雷 达 站 设 计 标 准 （ GB
51418—2020）等标准，该标准已

给出相关术语和定义，故在“术语

和定义”中不重复新增。

3

12 4.2.2 补充测量系统电性能基本要求。 电磁环境专业委员会
采纳。已补充部分测量系统电性能

基本要求。
4.2.2

13 5.2 增加技术参数“占空比”。 电磁环境专业委员会

采纳。在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

中 引 用 电 工 术 语 雷 达 （ GB/T
3784—2009）、编制说明中引用了

通 用 雷 达 站 设 计 标 准 （ GB
51418—2020）等标准，该标准已

给出相关术语和定义，故在“术语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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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定义”中不重复新增。

14 5.4.1 考虑雷达波束覆盖范围。 电磁环境专业委员会

采纳。标准中“监测时，若电磁辐

射场强最大处位于上述范围之内，

则应监测至上述范围和满足评价

标准限值处中的较远处；若场强最

大处位于上述范围之外，则应监测

至场强最大处和满足评价标准限

值处中的较远处。”已涵盖和考虑

了雷达波束范围的情况。

5.4.1

15 5.4.2 建议对“不同楼层进行布设”的表述进行完善，明

确是否全部楼层均布设监测点位。
电磁环境专业委员会

采纳。已按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
5.4.2

16 5.4.3 建议对断面监测点位间距选择适用场景；增加“监

测点位原则上不少于 10个”的测点数量要求。
电磁环境专业委员会

采纳。已按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
5.4.3

17 5.6
建议考虑脉冲波雷达的“转速、占空比、脉冲宽度、

脉冲重复频率”等影响，以确保实现“雷达对周围

环境最不利的场景”的监测。

电磁环境专业委员会

采纳。已 5.2 资料收集阶段已考虑

脉冲波雷达的“转速、占空比、脉

冲宽度、脉冲重复频率”等影响。

5.6

18 5.8.2 增加“运行工况”的记录。 电磁环境专业委员会
采纳。已按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
5.8.2

19 6.2

6.2节“监测点位的选取应具有代表性，应符合 5.5
节的要求。”其中 5.5节为监测高度，与点位应具

有代表性的表述不一致。建议将“5.5”改为“5.4”
(监测布点)。

吉林省辐射环境监督站
采纳。已按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
6.2

20 5.2 5.2 资料收集部分，建议增加对雷达周边环境、地

形地貌资料收集;
北京航天计量测试技术研

究所

采纳。已按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
5.2

21 5.4.1 监测范围部分，建议监测范围应结合雷达的扫描范

围;
北京航天计量测试技术研

究所

采纳。标准中“监测时，若电磁辐

射场强最大处位于上述范围之内，

则应监测至上述范围和满足评价

标准限值处中的较远处；若场强最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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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处位于上述范围之外，则应监测

至场强最大处和满足评价标准限

值处中的较远处。”已涵盖和考虑

了雷达波束范围的情况。

22 5.8.2

监测条件的记录部分，建议增加雷达设备运行工况

信息，主要包括实际发射功率、扫描模式、脉冲宽

度、脉冲频率、方位角、仰角等对监测结果产生直

接影响的参数;

北京航天计量测试技术研

究所

采纳。已按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
5.8.2

23 5.8.3
监测结果的记录部分，根据 CMA证书颁布单位对

环境监测数据可追溯性的要求，监测是须保留原始

记录，建议频谱分布图一并保留。

北京航天计量测试技术研

究所

采纳。已参考建议和意见内容，并

结合实际监测的可操作性，修改为

“监测时，保存频谱分布图。”。

5.8.3

24 5.4.1

辐射场强最大处难以精确定位，且不同的监测目的

可能需要不同的监测范围，监测规范中不宜直接界

定监测范围，可表述为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或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范围等相关技术规范中的评价范围或

验收范围。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

公司

采纳。已参考建议和意见内容，进

行相应的修改为“监测时，若电磁

辐射场强最大处位于上述范围之

内，则应监测至上述范围和满足评

价标准限值处中的较远处；若场强

最大处位于上述范围之外，则应监

测至场强最大处和满足评价标准

限值处中的较远处。”。

5.4.1

25 5.4.3
监测点位间距为 50m或 100m，也可根据现场条件

设定监测点位间距。建议加上测点数量的原则规定:
一般监测点不少于 10个。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

公司

采纳。已按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
5.4.3

26 4.2.1

(1) 由接收天线和频谱仪或测试接收机组成的测量

系统经校准后，也可以用于测量。

建议:附件A.2现场监测记录表(二)和附录 B监测报

告格式中给出关于接收天线和频谱仪或测试接收

机组成的测量系统的记录格式和监测报告格式。

(2)监测仪器的工作性能应满足待测电磁场要求

建议:因雷达形式多样，工况复杂，对于某些宽窄脉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

院

采纳。(1)现有的内容报告格式已经

能体现环境监测的需求。（2）雷

达形式多样，工况复杂，监测仪器

关键参数无法逐一明确，否则可能

限制市场上适用仪器的范围，因此

对仪器关键参数提出“监测仪器的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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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多频点同时发射(如固态海事雷达)，极窄脉冲

( 如磁控管海事雷达)等，应明确监测仪器的关键参

数，如:最小可捕捉脉冲宽度等，进一步提高监测方

法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避免监测仪器的错误应

用。

(3)监测仪器的探头(天线)可以采用各向同性探头或

单轴天线。在使用单轴天线时，应按照仪器使用说

明，分别测量三个正交方向的场强分量，并进行场

强合成。

建议:增加调整探头(天线)方向，以获取最大场强方

向，并以此方向为基准，测量与此方向垂直的另外

两个正交方向场强分量,并进行场强合成。同时附件

A.2 现场监测记录表(二)和附录 B 监测报告格式中

给出用单轴天线的标准记录和报告格式。

(4)监测仪器的检波方式应为方均根值检波方式，监

测仪器应具备任意测量时段方均根值的读取功能，

若测量对象为脉冲电磁波，仪器还应具备峰值检波

功能，可读取测量时间段内的瞬时峰值。

建议:对于-一些特定的监测仪器，如由接收天线和

频谱仪或测试接收机组成的测量系统，通常只有实

时值和最大值保持读取功能，无法实现方均根值读

取功能，建议增加，可以通过脉冲波占空比及峰值，

计算得出平均值，从而与 GB8702标准限值比较。

工作性能应满足待测电磁场要求”

这一原则性要求。（3）该项内容

已经在标准中体现。（4）根据意

见和建议，监测仪器不具备任意测

量时段方均根值的读取功能（如：

监测仪器只具备实时值和最大值

保持读取功能），可参考各类相关

文献，通过计算得出方均根值。在

本标准内不重复表述。

27
5.4.1

监测范围:雷达发射机峰值功率> 100kW时，以雷达

为中心，半径为 lkm 范围;雷达发射机峰值功率≤

100kW时，以雷达为中心，半径为 0.5km范围。

建议:将雷达发射机峰值功率改为等效辐射功率，一

些雷达天线发射机功率仅数十瓦，但增益高达几十

dB，这种情况下，考虑等效辐射功率，更能全面考

虑雷达电磁波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

院

部分采纳。已修改。参考《辐射环

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环境影

响 评 价 方 法 与 标 准 》 （ HJ/T
10.3—1996）的表述。修改后表述

为“雷达发射机功率>100 kW时，

以雷达天线为中心，半径为 1 km
范围；雷达发射机功率≤100 kW
时，以雷达天线为中心，半径为 0.5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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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范围。”

28 5.7.1
建议:接收天线和频谱仪或测试接收机组成的测量

系统通常直接读数为功率(dBm)，宜给出换算为

V/m的公式。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

院

采纳。建议参考相关文献的转换公

式。
5.7.1

29
附录 B关于监

测报告格式

建议:去掉“监测结论”--行，监测报告仅对监测数

据负责，监测数据是否满足相关标准，由评价报告

或者验收报告得出结论，不宜在监测报告中体现。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

院

采纳。已按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

附录 B
关于监

测报告

格式

30 编制说明

建议: P8， 第 15行，“相关限制要求”更正为“相

关限值要求”。

PI2，倒数第 9行，“天线俯仰角相对较底”更正为

“天线俯仰角相对较低”。

P19，第 14行，“监测度数”更正为“监测读数”。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

院

采纳。已按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

编制说

明

31 4.2.2

监测设备 10-3 的量级要求是不是太低了？比如

1GHz 信号，频率误差就达到了 1MHz。一般情况

下雷达侦察的测频精度都在 1MHz 以内，或者百

kHz量级， 可以适当提高精度要求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二十九研究所

未采纳。经相关仪器调研，并与包

括 Narda和森馥等主要国内外主要

厂商的咨询和讨论，结果显示，监

测设备 10-3量级的参数指标的精度

已可以满足相关环境监测的要求。

4.2.2

32 4.2.1

“监测时，应使用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由接收

天线和频谱仪或测试接收机组成的测量系统经校

准后，也可用于监测。”，未明确具体的组成配置

和技术指标。一般的监测机构可能不具备搭建测量

系统的技术条件，具备相关技术能力的科研单位不

具备相关监测技术资质，上述监测方法中未明确协

调解决该问题的方法。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

采纳。已补充接收天线和频谱仪或

测试接收机组成的测量系统的技

术指标，并统一命名为“全向天线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的电性能基本

要求和单轴天线电磁辐射监测仪

器的电性能基本要求”两类技术指

标。监测机构可按照以上指标搭建

相关的测量系统。

4.2.1

33 4.2.2
表 1“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电性能基本要求”，

部分雷达频段主要集中在超高频段和极高频段

( 3GHz-40GHz)，个别雷达达到 80GHz，并不适用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

采纳。目前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

探头频率一般小于 6GHz。超出以

上频段雷达的监测，应按照标准中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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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述监测方法，建议进一步完善。 “单轴天线电磁辐射监测仪器的

电性能基本要求”对各个分量方向

分别进行监测。

34 5.4.1

“如果预估的辐射场强最大处大于上述范围，则应

监测到最大场强处和满足评价标准限值处中两者

范围较大处；如果预估的辐射场强最大处小于上述

范围，则应监测到上述范围和满足评价标准限值处

中两者范围较大处”，此处表述不易理解，建议配

以公式或图形辅助表示。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

部分采纳。该标准中对监测范围的

描述，需结合《辐射环境保护管理

导则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

与标准》（HJ/T 10.3—1996）要求

开展，并简化和明确标准的最新描

述为“监测时，若电磁辐射场强最

大处位于上述范围之内，则应监测

至上述范围和满足评价标准限值

处中的较远处；若场强最大处位于

上述范围之外，则应监测至场强最

大处和满足评价标准限值处中的

较远处。经监测操作人员验证，未

造成实际操作的偏差。故此处不额

外附加公式或图形辅助表示。

5.4.1

35 5

5.4.3“监测点位间距为 50m-100m， 也可根据现场

条件设定监测点位间距”、5.5“检测仪器探头(天
线)距地面(或立足平面) 1.7m。 也可根据不同监测

目的，选择其他监测高度,并在原始记录和监测报告

中注明”、5.6“监测时，监测仪器探头(天线)与检

测人员躯干之间距离不少于 0.5m,并避免或尽量减

少周边偶发的其他电磁辐射源的干扰”，方法中仅

进行了简单的文字描述，没有给出测试布点及设备

架设示意图，容易引起理解偏差，建议给出监测基

本示意图，更加清晰明了。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

部分采纳。对文字表述进行了修

改。标准已给出监测点位间距，探

头与地面、监测人员间距等要求，

满足以上要求即可开展相关监测。

雷达设施监测工况多种多样，通过

示意图易固化监测布点和仪器架

设等，无法适应多种多样的监测工

况的差异，不利于监测人员开展监

测。

5

36 6.5

雷达辐射功率较大或测试时间较长时，对于现场监

测人员应有足够的保护，建议方法中撰写相关内

容，比如穿着防护服装、戴防辐射护目镜、远程记

录数据等相关职业健康提醒。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

采纳。已参考建议和意见内容，并

结合实际操作中的注意规范进行

修改完善。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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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 对于监测结果如何界定、应如何给出结论，建议可

以提供定量划分或标准说法。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

采纳。电磁辐射监测结果的指标须

满 足 《 电 磁 环 境 控 制 限 值

(GB8702—2014)》要求。雷达实际

监测结果指标均需满足该标准要

求。

--

38 -- 建议针对这种监测方法，提供计量标准或标准比对

场地，实现量值统一。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

未采纳。本标准关注重点为电磁辐

射环境监测的方法，计量标准和量

值统一不是标准关注的重点。

--

39 封面 未见标准文献分类号。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采纳。已按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
封面

40 2 此章节的表述未按 GB/T 1. 1-2020的要求表述。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采纳。已参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中

GB/T 1. 1-2020 的要求表述，并结

合 HJ565-2010 的规范表述进行修

改。

2

41 2

建议增加 GJB 4429 军用雷达术语的引用，如:雷
达、空中交通管制雷达、气象雷达、地面监视雷达、

机械扫描等定义就可省略，这样在第 3章节中部分

定义就可去掉，只定义本标准中自定义的术语。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采纳。相关雷达术语和定义的引用

来 源 于 《 电 工 术 语 雷 达 》

（GB/T3784-2009），在第 3 章节

中部分定义已删去。

2

42 5.1 建议增加:监测方案应包含雷达所有工作模式或工

作方式。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采纳。已按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并将监测方案一节内容合并至

5.2“资料收集”部分。

5.1

43 5.4.2

建议增加:“测量时，天线与雷达天线相对，且两者

极化方式一致，可通过左右旋转和上下俯仰寻找测

量位置处的最大辐射值。”

……朝向天线的窗口(阳台)位置“或室内较宽敞的

地方”。……不同楼层进行布设，“每层都应设置

监测点，且监测点数量能够覆盖房间总数的 60%以

上，且优先选择与架设雷达高差相对较小的楼层”。

监测点的天线应设置不同高度进行读数。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原则采纳。雷达电磁辐射监测点位

需具有代表性，但由于雷达设施周

围环境复杂多样，监测布点情况需

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固化监测布点

方式，无法适应多种多样的监测工

况，不利于监测人员开展监测。本

标准根据建议提出了“点位优先布

设在公众日常生活、学习或工作距

离雷达天线最近处”，针对多层建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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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提出“监测点位应考虑在建筑

面向雷达天线一侧的有代表性的

不同楼层进行布设，且优先选择与

架设雷达天线距离最近处的楼层

或预估可能受雷达天线辐射场强

影响较大的楼层”等，以上要求能

够满足雷达电磁辐射监测需求。

44 5.6 “6分钟”建议改为“6min”。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采纳。已按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
5.6

45 5.8.3 记录监测值对应的雷达工作模式或工作方式。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采纳。已参考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并统一命名雷达“工作模式”

的表述，不再引用“工作方式”的

表述。

5.8.3

46 附录 B
附录 B建议重新按 GB/T 1.1-2020 中的附录 E重新

编写。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采纳。已核实 GB/T 1.1-2020 中的

附录 E要求，对部分需要修改部分

进行了适当修正。

附录 B

47 3.3
气象雷达的定义中，测风雷达的范围包括风廓线雷

达，建议将测风雷达改为激光测风雷达，或者删除

风廓线雷达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部分采纳。在标准“规范性引用文

件”中引用电工术语雷达（GB/T
3784—2009）、编制说明中引用通

用 雷 达 站 设 计 标 准 （ GB
51418—2020）等标准，该标准已

给出相关术语和定义，故在“术语

和定义”中不重复新增。

3.3

48 3.7 机械扫描的描述改为利用机械转动快速改变天线

波束指向的扫描方式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部分采纳。在标准“规范性引用文

件”中引用电工术语雷达（GB/T
3784—2009）、编制说明中引用通

用 雷 达 站 设 计 标 准 （ GB
51418—2020）等标准，该标准已

给出相关术语和定义，故在“术语

和定义”中不重复新增。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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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附录
建议在现场监测记录表中在适当位置增加“雷达工

作模式”相关信息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采纳。已按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
附录

50 4.2.2 电性能要求部分，建议补充完善测量系统参数要

求。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采纳。已补充完善测量系统部分参

数要求。
4.2.2

51 5.2 资料收集部分，建议补充周边环境、地形地貌等环

境要素。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采纳。已按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
5.2

52 5.4.1 监测范围部分提及“半径为 1km 范围及半径为

0.5km范围”，建议考虑雷达扫描范围。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采纳。标准中“雷达发射机功

率>100 kW时，以雷达天线为中心，

半径为 1 km 范围；雷达发射机功

率≤100 kW 时，以雷达天线为中

心，半径为 0.5 km范围。监测时，

若电磁辐射场强最大处位于上述

范围之内，则应监测至上述范围和

满足评价标准限值处中的较远处；

若场强最大处位于上述范围之外，

则应监测至场强最大处和满足评

价标准限值处中的较远处。

”已涵盖和考虑了雷达波束扫描范

围的情况。

5.4.1

53 5.4.3 断面监测部分，建议给出间距 50m、 100m的适用

场景。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采纳。根据要求，已对适用场景进

行了整体描述，50m、100m同时适

用相关场景描述。

5.4.3

54 1

本标准适用于空中交通管制雷达、气象雷达和场面

监视雷达的电磁辐射监测。军用雷达辐射场强或功

率密度的测量评估方法有对应军标，一般雷达的测

试方法见 GJB5313A-2017，扫描雷达的测试方法见

GJB8848-2016的方法 801。建议本标准适用范围改

为：适用于民用空中交通管制雷达……。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部分采纳。本标准适用范围已修改

为“本标准适用于固定站址雷达的

电磁辐射监测。”固定站址雷达涵

盖“空中交通管制雷达、气象雷达

和场面监视雷达等电磁辐射监测”

相关雷达术语和定义的引用来源

于 《 电 工 术 语 雷 达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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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3784—2009）等标准或文

献，无需重复对军用雷达的国标、

国军标中相关术语进行引用。

55 2
引用文件明显不足。建议引用关于空中交通管制雷

达、气象雷达、场面监视雷达以及军用雷达的国标、

国军标。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采纳。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已增加

相关文件包括《电工术语 雷达》

（GB/T3784—2009）、编制说明引

用通用雷 达站设计 标准（ GB
51418—2020）等标准或文献。由

于本标准不涉及军用雷达相关的

管理和应用，故未对军用雷达的国

标、国军标中相关术语进行引用。

2

56 4.2.1 基本要求建议增加:监测仪器应有检定证书并在检

定有效期内。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采纳。该部分要求已在 6.质量保证

内体现。
4.2.1

57 4.2.2

监测选用的选频式电磁辐射监测仪电性能基本要

求见表 1
4.2.1中提出“由接收天线和频谱仪或测试接收机组

成的测量系统经校准后，也可用于测量”，测量系

统的电性能要求是否与监测仪器相同，如不同应单

独列出。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采纳。已按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并明确为“全向天线电磁辐射

监测仪器的电性能基本要求和单

轴天线电磁辐射监测仪器的电性

能基本要求”两类电性能要求。

4.2.2

58 5.4.3 监测点位附近如有影响监测结果的其他源强存在

时，源强是指噪声源的强度，应改为“强辐射源”。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采纳。已按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
5.4.3

59 5.5 测量高度，1.7m建议改为标称高度 1.7m， 可以给

出允差。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采纳。已按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
5.5

60 5.6

监测读数在监测雷达电磁辐射过程中，尤其是发射

功率较小的雷达电磁辐射过程，应当注意监测背景

辐射，比如同频段的广播信号，移动通信信号辐射，

以避免测量受到背景辐射的干扰。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采纳。标准“5.6监测读数”中“避

免或尽量减少周边偶发的其他电

磁辐射源的干扰。”已对避免测量

受到背景辐射的干扰做了相应的

说明。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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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5.7

数据处理建议针对单/多频点(频段)、单/多辐射源、

同一位置单次与多次平均、连续波与脉冲波、机械

扫描与电扫描等进一步细化描述。可以参考

GJB5313A- 2017和 GJB8848-2016相关章节内容。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原则采纳。本标准对单/多频点(频
段)、单/多辐射源、同一位置单次

与多次平均、连续波与脉冲波、机

械扫描与电扫描等多种类型雷达

电磁辐射监测进行了详细描述。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
—2014）中“多个频率的电场、磁

场、电磁场所致曝露的评价方法”

明确给出了多频点(频段)、多辐射

源、多次平均等情况的数据处理方

法，可按相关要求执行并记录数据

处理结果，本标准不再重复说明。

5.7

62 5.8.3

监测时，保存频谱分布图。按照 5.6节描述，对于

发射脉冲波的雷达，每个监测点位监测时间不少于

6分钟，记录的是连续 6分钟的方均根值和峰值，

结果是幅度在监测时段内的时间分布，如何获得频

谱分布图?此外，对于工作在一定频段而非固定频

点的雷达，监测频点该如何选取?如果在整个工作

频段内进行扫描，监测时间是否应根据接收机分辨

率带宽及驻留时间的设置进行确定？建议增加相

关描述。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采纳。目前，现有的频谱监测仪大

部分都具备频谱分布图获取和存

储功能，频谱图可通过电子存储

后，进行输出打印获取。对于一定

频段和非固定频点雷达，一般监测

仪器通过全频段自动扫频功能，并

选取相应的监测频点，开展针对性

的监测。监测时间可根据接收机分

辨率带宽及驻留时间进行设置。该

部分描述已涵盖在 4.2.1“监测仪器

的工作性能应满足待测电磁场要

求”中。

5.8.3

63 6.2
监测点位的选取应具有代表性，应符合 5.5节的要

求。5.4 节是“监测布点”，描述的是监测点位的

选取要求，建议改为“应符合 5.4节的要求”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采纳。已按照建议和意见内容修

改。
6.2

64 -- 无意见建议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
65 -- 无意见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66 -- 无意见 广西壮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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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厅

67 -- 无意见和建议 贵州省生态环境厅

68 -- 无修改意见 海南省生态环境厅

69 -- 无修改意见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70 -- 无修改意见
宁夏回族自治区

生态环境厅

71 -- 无意见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72 -- 无意见 陕西省生态环境厅

73 -- 无意见 辽宁省生态环境厅

三、生态环境部有关业务司局的意见

1 -- 无意见
生态环境部

办公厅

2 -- 无意见
生态环境部

核设施安全监管司

3 -- 无意见
生态环境部

生态环境监测司

四、通过生态环境部政府网站留言、寄送信函等方式提出的意见

1 5.6
这个雷达测量方法中按照 6分钟的监测时间，数据

采样率不小于 1次每秒，那么对于每秒重复频率大

于 1Hz的脉冲是否能稳定测量。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巫彤

宁

采纳。设备仪器满足相应参数要

求，即可满足稳定测量。
5.6

2 5.6 对测量的数值进行符合性判断的时候对应的国家

限值是什么？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巫彤

宁

采纳。国家限值应满足《电磁环境

控制限值 (GB8702—2014)》的

要求。

5.6

3 5.6 是用方均根还是峰值判断符合性？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巫彤

宁

采纳。既要满足方均根值的符合

性，同时也需要满足峰值的符合

性。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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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一审送审稿国家核安全专家委员会技术审查意见及专家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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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二审送审稿国家核安全专家委员会技术审查意见及专家组名单



79


	1项目背景
	2标准制订的必要性
	3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4编制目的、依据、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5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6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或技术法规的水平对比和分析
	7实施本标准的管理措施、技术措施、实施方案建议
	8标准征求意见及对意见的处理情况
	9一审送审稿技术审查情况
	10二审送审稿技术审查情况
	11  处务会审查情况  
	12其他附件：试验监测
	附件1：征求意见和处理情况
	附件2：一审送审稿国家核安全专家委员会技术审查意见及专家组名单
	附件3：二审送审稿国家核安全专家委员会技术审查意见及专家组名单

